
广东省海洋与渔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标准 渔业类 2015年修订版

一、广东省重大渔业违法案件自由裁量权标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职权依据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及相关文件的全称、条款及内容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幅度

全称 条款

令

内陆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

等破坏渔业资源

方法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广

东省渔业管

理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十 条 第

一款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

源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

期的规定进 捕 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

捕 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

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

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在禁渔 或者

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及时

进 调查处理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 条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

捕 的，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较轻

徒手作业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罚款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罚款

一般

机 非钢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罚款

钢 令以米的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千元罚款

较 钢 令以米的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罚款

情节 的， 升令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升令-以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

渔 ，吊销捕 许 证， 没收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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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海洋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

等破坏渔业资源

方法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广

东省渔业管

理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十 条 使

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期的规定

进 捕 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 捕 方

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

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渔获物

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

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

法追究 任 在禁渔 或者禁渔期内销

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及时进 调查处

理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 条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

捕 的，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徒手作业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罚款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罚款

海洋小型

捕 渔船

机 率

以以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罚款

以以千瓦

机 率

44.令千

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千元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

捕 渔船

机 率

88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罚款

88千瓦

机 率

以以代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罚款

以以代千瓦

机 率

44令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四

万五千元罚款

较

海洋大型

捕 渔船

机 率

44令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万元罚款

情节 的， 升令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升令-以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

渔 ，吊销捕 许 证， 没收渔船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十 条 第

一款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

源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 较轻

徒手作业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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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内陆 违反关

于禁渔期的规定

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源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

期的规定进 捕 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

捕 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

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

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在禁渔 或者

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及时

进 调查处理      

较轻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罚款

一般

机 非钢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罚款

钢 令以米的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千元罚款

较 钢 令以米的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罚款

情节 的， 升令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升令-以个档次 罚， 并处没

收渔船

4

海洋 违反关

于禁渔期的规定

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十 条 第

一款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

源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

期的规定进 捕 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

捕 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

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

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在禁渔 或者

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级

较轻

徒手作业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罚款

非机 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罚款

海洋小型

捕 渔船

机 率

以以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罚款

以以千瓦

机 率

44.令千

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千元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

捕 渔船

机 率

88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罚款

88千瓦

机 率

以以代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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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及时

进 调查处理      

以以代千瓦

机 率

44令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四

万五千元罚款

较

海洋大型

捕 船舶

机 率

44令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万元罚款

情节 的， 升令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升令-以个档次 罚，并处没收

渔 ，吊销捕 许 证， 没收渔船

5

内陆 未依法

得捕 许 证

擅自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一条 未依法 得捕 许 证擅自进

捕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十

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并 没收

渔 和渔船

较轻 非机 船舶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罚款

一般

机 非钢 船舶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罚款

钢 令以米的船舶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千元罚款

较 钢 令以米的船舶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罚款

情节 的， 升令个档次 罚，并 没收渔 和渔船

较轻

非机 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五百元罚款

海洋小型

捕 渔船

机 率

以以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千元罚款

以以千瓦

机 率

44.令千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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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海洋 未依法

得捕 许 证

擅自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一条 未依法 得捕 许 证擅自进

捕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十

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并 没收

渔 和渔船

一般

海洋中型

捕 渔船

机 率

88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罚款

88千瓦

机 率

以以代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万元罚款

以以代千瓦

机 率

44令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罚款

较

海洋大型

捕 渔船

机 率

44令千瓦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十

万元罚款

情节 的， 升令个档次 罚，并 没收渔 和渔船

备注 令.当 人如 总则第十七条中规定的 轻处罚的情形， 按照 处罚标准降 一个档次 罚，如 是最 档次的，则 罚款数额 最 档次的一半

当 人如 总则第十 条中规定的令个 处罚的情形， 认定 情节

当 人如 总则第十 条中规定的以个及 处罚的情形，如法条 情节特别 规定的， 认定 情节特别

当 人如既 处罚的情形，又 时 轻处罚的情形，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综合考 ，确定 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以. 嫌犯罪的， 依法移交 法机关追究 任     

广东省 他渔业违法案 自由裁 权标准

序

号

违法行为

职权依据 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及相关文件的全称、条款及内容

违法

程度

违法情形 处罚幅度

全称 条款

内陆 违反关 中 人民

较轻 徒手作业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 罚款

一般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至 千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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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内陆 违反关

于禁渔 的规定

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十 条 第

一款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

源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

期的规定进 捕 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

捕 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

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

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第 款 在禁渔 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及时进 调查处理   

较 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至 千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没收渔船

以

海洋 违反关

于禁渔 的规定

进 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较轻

非机 船或徒手作业

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 罚款

海洋小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 千元 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 一万元 罚款

较 海洋大型捕 船舶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没收渔船

3

内陆 使用禁

用的渔 捕

方法进 捕

的，或者使用小

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的，或者捕 的

渔获物中幼鱼超

过规定比例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广

东省渔业管

理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 十 条第一

款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

方法进 捕 的，违反关于禁渔 禁渔期

的规定进 捕 的，或者使用禁用的渔

捕 方法和小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的，没收

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

的，依法追究 任 第 款 在禁渔

或者禁渔期内销售非法捕 的渔获物的，县

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

一般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 罚款

较 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至五千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没收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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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洋 使用禁

用的渔 捕

方法进 捕

的，或者使用小

于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的，或者捕 的

渔获物中幼鱼超

过规定比例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广

东省渔业管

理条例

级 地方人民 府渔业 管部门 当

及时进 调查处理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 条 使用

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方法进

捕 的，使用小于规定的最小网目尺 的网

进 捕 或者渔获物中幼鱼超过规定比例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非机 船或徒手作业

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 罚款

海洋小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较 海洋大型捕 船舶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情节特别

的，没收渔船

5

销售禁用

的渔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 十 条 第 款 销售禁用的渔

的，没收非法 销售的渔 和违法所

得，并处一万元 的罚款

一般

销售禁用渔

足5副的

没收非法 销售的渔 和

违法所得，处五千元 罚款

较

销售禁用渔

5副 的

没收非法 销售的渔 和

违法所得，处五千元至一万元

罚款

6

内陆 违反捕

许 证关于场

所的规定进 捕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一般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 罚款

较 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至一万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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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海洋 违反捕

许 证关于场

所的规定进 捕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 条 违反捕 许 证关于作业类型

场所 时限和渔 数 的规定进 捕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

元 的罚款 情节 的，并 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较轻

非机 船或徒手作业

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 罚款

海洋小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至 千元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至 万元罚款

较 海洋大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8

内陆 违反捕

许 证关于作

业类型 时限的

规定进 捕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 条 违反捕 许 证关于作业类型

场所 时限和渔 数 的规定进 捕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

元 的罚款 情节 的，并 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一般 非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 罚款

较 机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至一万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9

海洋 违反捕

许 证关于作

业类型 时限的

规定进 捕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较轻

非机 船或徒手作业

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 罚款

海洋小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五

百元至一千元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千元至一万元罚款

较 海洋大型捕 渔船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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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令代

违反捕 许 证

关于渔 数 的

规定进 捕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 条 违反捕 许 证关于作业类型

场所 时限和渔 数 的规定进 捕

的，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

元 的罚款 情节 的，并 没收渔

，吊销捕 许 证

较轻

渔 数 超过 关规

定 足令代变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 罚款

一般

渔 数 超过 关规

定令代变 足5代变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至 万元罚款

较

渔 数 超过 关规

定5代变 的

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处

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 ，吊销

捕 许 证

令令

涂改 买 出

租或者 他形

式转让捕 许

证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 条 涂改 买 出租或者 他

形式转让捕 许 证的，没收违法所得，吊

销捕 许 证， 并处一万元 的罚

款 伪 买 捕 许 证，构 犯

罪的，依法追究 任

一般

涂改 买 出租或

者 他形式转让捕

许 证，尚未

危害 果

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 许

证

较

涂改 买 出租或

者 他形式转让捕

许 证进， 危

害 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吊销捕 许

证，处一万元 罚款

令以

内陆 未 批

准在水产种 资

源保 内

捕 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五条 未 批准在水产种 资源保

内 捕 活 的， 立即停 捕 ，

没收渔获物和渔 ， 并处一万元 的

罚款

较轻 徒手作业的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一千元

罚款

一般 非机 渔船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一千元至

千元罚款

较 机 渔船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至五

千元罚款

较轻

非机 船或徒手作业

的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一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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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3

海洋 未 批

准在水产种 资

源保 内

捕 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较轻

海洋小型捕 渔船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一千元

千元 罚款

一般 海洋中型捕 渔船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

千元 罚款

较 海洋大型捕 渔船

立即停 捕 ，没收渔获

物和违法所得，处 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4

外国人 外国渔

船违反本法规

定，擅自进入中

人民共和国管

辖水域 渔业

生产和渔业资源

调查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 条 外国人 外国渔船违反本法规

定，擅自进入中 人民共和国管辖水域

渔业生产和渔业资源调查活 的， 离

开或者将 驱逐， 没收渔获物 渔 ，

并处五十万元 的罚款 情节 的，

没收渔船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没 渔获物 离开或者将 驱逐

一般

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十

万元 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十

万元至 十万元罚款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十万元至五十万元罚款

情节 的，没收渔船

令5

违反捕 作业规

范，在渔业水域

倾倒 遗 副渔

获物 渔 的

广东省渔

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 条 违反捕 作业规范，在渔业水

域倾倒 遗 副渔获物 渔 的，给予警

告，情节 的， 处五百元 五千元

罚款 大中型海洋捕 渔船未按规定填

一般

违反捕 作业规范，

在渔业水域倾倒 遗

副渔获物 渔 的

警告

情节 的，处五百元至五千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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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6

大中型海洋捕

渔船未按规定填

写渔 日志或者

未按规定使用船

控装置的

广东省渔

业管理条例

罚款 大中型海洋捕 渔船未按规定填

写渔 日志或者未按规定使用船 控装置

的， 改

一般

大中型海洋捕 渔船

未按规定填写渔 日

志或者未按规定使用

船 控装置的

改

令7 擅自改 渔港的

性 和 能的

广东省渔

港和渔业船

舶管理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擅自

改 渔港的性 和 能的，由省人民 府渔

业 管部门 限期改 ，并处 五万

元 十万元 罚款

一般

虽 渔港建设规 原

批准机关批准，但未

按批准内的执 ，擅

自改 渔港的性 和

能的

限期改 ，处五万元至七

万元罚款

较

未 渔港建设规 原

批准机关批准，擅自

改 渔港的性 和

能的

限期改 ，处七万元至十

万元罚款

令8

未 批准装卸易

燃 易爆 毒

等危险物品的

广东省渔

港和渔业船

舶管理条例

第 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 列 之一

的，由渔 督管理机构 停 违法

，限期改 情节 的， 并处五千元

万元 罚款 失的， 当

赔偿 任 一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未 批准装卸易燃 易爆 毒等危险

物品的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

未 批准新建 改建 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

他水 水 施工作业的 违反

一般

未 批准装卸易燃

易爆 毒等危险物

品的

停 违法 ，限期改

情节 的，处五千元至 万

元罚款

令9

未 批准新建

改建 扩建各种

设施或者进

他水 水 施

工作业的

广东省渔

港和渔业船

舶管理条例

一般

未 批准新建 改建

扩建各种设施或者

进 他水 水

施工作业的

停 违法 ，限期改

情节 的，处五千元至 万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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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

渔业船舶非法载

擅自 休

闲渔业活 或者

超过休闲渔业船

舶 定的载 人

数载 的

广东省渔

港和渔业船

舶管理条例

他水 水 施工作业的 违反

本条例第 十条规定，渔业船舶非法载

擅自 休闲渔业活 或者超过休闲渔业船

舶 定的载 人数载 的

一般

渔业船舶非法载

擅自 休闲渔业活

或者超过休闲渔业

船舶 定的载 人数

载 的

停 违法 ，限期改

情节 的，处五千元至 万

元罚款

以令

用未 得相关

职 证书人员

船作业的

广东省渔

港和渔业船

舶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 条规定，

用未 得相关职 证书人员 船作业的，由

渔 督管理机构 停 违法 ，并处

一百元 五百元 罚款

较轻

用令 未 得相关

职 证书人员 船作

业的

停 违法 ，处一百元

至 百元罚款

一般

用以 未 得相关

职 证书人员 船作

业的

停 违法 ，处 百元

至 百元罚款

较

用3 未 得

相关职 证书人员

船作业的

停 违法 ，处 百元

至五百元罚款

以以

未按规定 理签

证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九条 列 之一的， 船长予 警

告，并 处5代元 5代代元 罚款 情节

的，扣留 职 船员证书3至6个 情

节特别 的，吊销船长证书  (一)船舶

进出渔港 当按照 关规定到渔 渔港 督

管理机关 理签证而未 理签证的 ( )在

渔港内 服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渔港

水域交通 全秩序管理的 ( )在渔港内停

泊期间，未留足值班人员的

一般 立即改 的 予 警告，处5代元至3代代元罚款

较 拒 改 的

予 警告，处3代代元至5代代元罚

款

情节 的，扣留职 船员证

书3至6个 情节特别

的，吊销船长证书

以3

在渔港内 服

水域交通 全秩

序管理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立即改 的 予 警告，处5代元至3代代元罚款

较 拒 改 的
予 警告，处3代代元至5代代元罚

款

情节 的，扣留职 船员证

书3至6个 情节特别

的，吊销船长证书

船舶在渔港内停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一般 立即改 的 予 警告，处5代元至3代代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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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

船舶在渔港内停

泊期间，未留足

值班人员的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较 拒 改 的
予 警告，处3代代元至5代代元罚

款

情节 的，扣留职 船员证

书3至6个 情节特别

的，吊销船长证书

以5

渔船未 批准装

卸危险 物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条 列违反渔港管理规定 之一

的，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停 作

业，并 船长或直接 任人予 警告，并

处5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一)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准或未按批准文 的

规定，在渔港内装卸易燃 易爆 毒等危

险 物的 (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批准，在渔港内新建 改建 扩建各种设

施，或者进 他水 水 施工作业的

( )在渔港内的航道 港 地和停泊

碍海 交通 全的捕 养殖等生产

活 的

一般 立即改 的

予 警告，处5代代元至7代代元罚

款

较 拒 改 的

予 警告，处7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

款

以6

未 批准在渔港

内新建 改建

扩建或者进

他水 水 施

工作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立即改 的

予 警告，处5代代元至7代代元罚

款

较 拒 改 的

予 警告，处7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

款

以7

在渔港内

碍海 交通 全

的捕 养殖等

生产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立即改 的

予 警告，处5代代元至7代代元罚

款

较 拒 改 的

予 警告，处7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

款

以8

船舶停泊或进

装卸 腐蚀

毒或 射性等

害物 散落或

溢漏， 染渔港

或渔港水域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一条 停泊或进 装卸作业时， 列

之一的， 船舶所 者或 营者支

付 除 染所需的费用，并 处5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元 罚款  (一) 腐蚀 毒或

射性等 害物 散落或溢漏， 染渔港或

渔港水域的 ( )排 油类或油性混合物

渔港或渔港水域 染的

一般

发生一般

船舶 染

故的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令代代代元 罚款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令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罚款

较

发生较大

船舶 染

故的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令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罚款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3代代代元至6代代代元罚款

发生 大

或者特别

大船舶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3代代代元至6代代代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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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舶

染 故

的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6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元

罚款

以9

排 油类或油性

混合物 渔港

或渔港水域 染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发生一般

船舶 染

故的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令代代代元 罚款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令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罚款

较

发生较大

船舶 染

故的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令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罚款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3代代代元至6代代代元罚款

发生 大

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的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3代代代元至6代代代元罚款

除 染的

支付 除 染所需的费

用，处6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元

罚款

3代

未 批准擅自使

用化学 油剂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 条 列 之一的， 船长予

警告，情节 的，并处令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一)未 批准，擅自使用化学

油剂 ( )未按规定 防 海洋 境 染

的证书 文书，或 如实记录 及 染物排

及操作

一般

未 批准擅自使用化

学 油剂

警告

情节 的，处令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

罚款

3令

未按规定 防

海洋 境 染

的证书 文书，

或 如实记录

及 染物排 及

操作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未按规定 防 海

洋 境 染的证书

文书，或 如实记录

及 染物排 及操

作的

警告

情节 的，处令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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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

未 批准在渔港

内进 明火作业

或燃 烟花爆竹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 条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

准， 列 之一者， 当 任人

限期清除 纠 ，并予 警告 情节

的，处令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一)在

渔港内进 明火作业 ( )在渔港内燃 烟

花爆竹

一般

未 批准在渔港内进

明火作业或燃 烟

花爆竹的

限期清除 纠 ，警告

情节 的，处令代代至令代代代元罚

款

33

向渔港港 内倾

倒 染物 船舶

垃圾及 他 害

物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四条 向渔港港 内倾倒 染物 船舶

垃圾及 他 害物 ， 当 任人立

即清除，并予 警告 情节 的，4代代总

吨(含4代代总总吨) 船舶，处5代代代元

5代代代代元 罚款 4代代总吨 船舶处

5代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代元 罚款

一般

向渔港港 内倾倒

染物 船舶垃圾及

他 害物 的

立即清除，警告

情节 的，4代代总吨(含4代代总

总吨) 船舶，处5代代代元

5代代代代元 罚款 4代代总吨

船舶处5代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代元

罚款

34

船舶 登记但未

各类证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五条 理渔业船舶登记手续，但未

按规定 船舶国籍证书 船舶登记证书

船舶检验证书 船舶航 签证簿的，予 警

告， 改 ，并 处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立即改 的 予罚款

一般

未 令本证书，拒

改 的

处以代代元至4代代元罚款

较

未 以本 证

书，拒 改 的

处4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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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船舶无 效船

船 证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 条 无 效的渔业船舶船 船

船舶登记证书(或船舶国籍证书) 检验证书

的船舶，禁 离港，并 船舶所 者或者

营者处船 以倍 的罚款 列

之一的， 处罚 (一)无 效的渔业船舶

登记证书(或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和检验证

书，擅自 写船 船 船籍港的 ( )

伪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国籍证书) 船舶

所 权证书或船舶检验证书的 ( )伪

实骗 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渔业船舶国籍证

书的 (四)冒用他船船 船 或船舶证书

的

一般

船舶无 效船 船

证书的

禁 离港，处船 令倍 罚款

较

无 效的渔业船舶登

记证书(或渔业船舶

国籍证书)和检验证

书，擅自 写船

船 船籍港的 或

者伪 渔业船舶登记

证书(或国籍证书)

船舶所 权证书或船

舶检验证书的 或者

伪 实骗 渔业船

舶登记证书或渔业船

舶国籍证书的 或者

冒用他船船 船

或船舶证书的

禁 离港，处船 令倍至以倍罚

款

较轻

渔业船舶改建

含 机 率 更 ，

未按规定 理 更登

记，限期内改 的

予罚款

渔业船舶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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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船舶改建 未

理 更登记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七条 渔业船舶改建 ，未按规定 理

更登记， 禁 离港， 限期改

，并 船舶所 者处5代代代元 以代代代代

元 罚款 更 机 率未按规定 理

更登记的， 处罚

一般

渔业船舶改建

含 机 率 更 ，

未按规定 理 更登

记，限期内 改

的 或者渔业船舶

更 机 率，未按规

定 理 更登记，限

期内改 的

禁 离港， 限期改 ，处

5代代代元至令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渔业船舶 更 机

率，未按规定 理

更登记，限期内 改

的

禁 离港， 限期改 ，处

令代代代代元至以代代代代元罚款

37

将证书转让他船

使用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 条 将船舶证书转让他船使用，一

发 ， 立即收缴， 转让船舶证书的船舶

所 者或 营者处令代代代元 罚款 借用

证书的船舶所 者或 营者处船 以倍

罚款

一般

将船舶证书转让他船

使用，尚未 危害

果的

立即收缴船舶证书， 转让船

舶证书的船舶所 者或 营者

处5代代元至8代代元罚款 借用

证书的船舶所 者或 营者处

船 令倍 罚款

较

将船舶证书转让他船

使用， 危害

果的

立即收缴船舶证书， 转让船

舶证书的船舶所 者或 营者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借用

证书的船舶所 者或 营者处

船 令倍至以倍罚款

38

超过限定的改

期限 使用过期

船舶登记证书或

国籍证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十九条 使用过期渔业船舶登记证书或渔

业船舶国籍证书的，登记机关 通知船舶所

者限期改 ，过期 改的， 停航，

并 船舶所 者或 营者处令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足3代总吨 停航，处令代代代元罚款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停航，处令代代代元至6代代代元

罚款

较 以代代总吨

停航，处6代代代元至令代代代代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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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未规范标写渔船

船 船籍港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条 列 之一的， 限期

改 ， 船舶所 者或 营者处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一)未按规定标写船

船 船籍港，没 悬 船 牌的 ( )在

非紧急情况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批准，滥用烟火信 信 枪 无线电设备

笛及 他遇险求救信 的 ( )没 配

备 确填写或 丢 航海日志 轮

机日志的

较轻

渔船船 船籍港标

写 规范，限期内改

的

处以代代元至3代代元罚款

一般

渔船船 船籍港标

写 规范，限期内

改 的 或者没

悬 或标写船 牌，

限期内改 的

处3代代元至8代代元罚款

较

没 悬 或标写船

牌，限期内 改

的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4代

渔业船舶未 批

准，滥用遇险求

救信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限期内改 的 处以代代元至6代代元罚款

较 限期内 改 的 处6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4令

渔业船舶未配

确填写或

丢 航海

轮机日志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限期内改 的 处以代代元至6代代元罚款

较 限期内 改 的 处6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4以

超过限定的改

时限 未按规定

配备救生或 防

设备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一条 未按规定配备救生 防设

备， 在离港前改 ，逾期 改的，处

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一般

缺令至3人份额救生设

备，或者缺 防设备

令至3份

处以代代元 6代代元 罚款

较

缺救生设备超过3人

份额，或者缺 防设

备超过3份，未配备

救生筏或救生浮的

处6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43

船舶未配备职

船员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第一款 未按规定配齐职 船

员， 限期改 ， 船舶所 者或 营

者并处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缺职 船员令 的

限期改 ，处以代代元至6代代

元罚款

一般 缺职 船员以 的

限期改 ，处6代代元至8代代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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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员的

处罚规定 者并处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

缺职 船员3

的

限期改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

元罚款

44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

或 础训 合格

证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第 款 通船员未 得 业

训 合格证或 础训 合格证的， 限

期改 ， 船舶所 者或 营者并处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令至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或

础训 合格证的

限期改 ，处以代代元 罚

款

一般

以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或

础训 合格证的

限期改 ，处以代代元至4代代

元罚款

较

3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

或 础训 合格证的

限期改 ，处4代代元至令代代代

元罚款

45

渔业船舶违章装

载 物 影响船

舶 航性能的，

或者船舶违章载

的，或者超过

定航 航 和

超过抗风等级出

航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列 之一的， 船长或

直接 任人处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一)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准，违章

装载 物 影响船舶 航性能的 (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准违章载 的

( )超过 定航 航 和超过抗风等级出航

的 违章装载危险 物的， 当 处罚

较轻

未 渔 渔港 督管

理机关批准，违章装

载 通 物 影响船

舶 航性能的

处以代代元至6代代元罚款

一般

未 渔 渔港 督管

理机关批准，违章装

载危险 物 影响船

舶 航性能的

处6代代元至8代代元罚款

较

未 渔 渔港 督管

理机关批准违章载

的，或者超过 定航

航 和超过抗风等

级出航的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第 令9 页，共 79 页



46

船舶拒 执 离

港 禁 离港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等决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四条 拒 执 渔 渔港 督管理

机关作出的离港 禁 离港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等决定的船舶， 船长或直接

任人并处令代代代元 令代代代代元 罚款 扣

留或吊销船长职 证书

较轻 立即改 的 予罚款

一般

足3代总吨，拒 改

的

处令代代代元罚款

较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拒 改 的

处令代代代元至6代代代元罚款

以代代总吨 ，拒

改 的

处6代代代元至令代代代代元罚款

47

冒用 租借 涂

改船员证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五条 冒用 租借他人或涂改职 船

员证书 通船员证书的， 限期改

，并收缴所用证书， 当 人或直接 任

人并处5代元 以代代元 罚款

一般

冒用 租借他人或涂

改 通船员证书的

限期改 ，收缴所用证

书，处5代元至令代代元罚款

较

冒用 租借他人或涂

改职 船员证书

限期改 ，收缴所用证

书，处令代代元至以代代元罚款

48

因违规被扣留或

吊销船员证书而

谎 遗失，申请

补发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因违规被扣留或吊销船员证

书而谎 遗失，申请补发的， 当 人或

直接 任人处以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认过 ，尚未

得证书的

予罚款

一般

得证书，尚未

危害 果的

处以代代元至6代代元罚款

较

得证书 危

害 果

处6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较轻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伪 资历或 他舞

弊方式获 船员证书

令本的

收缴非法获 的船员证书，处

5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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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提供虚假证明材

料或舞弊方式获

渔业船员证书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七条 向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 伪 资历或 他舞弊方式

获 船员证书的， 收缴非法获 的船员证

书， 提供虚假材料的 或 任人处5代代

元 3代代代元 罚款

一般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伪 资历或 他舞

弊方式获 船员证书

以本的

收缴非法获 的船员证书，处

令代代代元至以代代代元罚款

较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伪 资历或 他舞

弊方式获 船员证书

3本 的

收缴非法获 的船员证书，处

以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罚款

5代

船员证书 证人

证书所载内容

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船员证书 证人 证书所载内

容 符的， 收缴所 证书， 当 人或直

接 任人处5代元 以代代元 罚款

一般

船员证书 证人 证

书所载内容 符，尚

未 影响的

收缴所 证书，处5代元至令代代元

罚款

较

船员证书 证人 证

书所载内容 符

影响或 故的

收缴所 证书，处令代代元至以代代

元罚款

5令

渔业职 船员到

期未 理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九条 到期未 理证 验的职 船

员， 限期 理，逾期 理的，

当 人并处5代元 令代代元 罚款

较轻

机艇 摩托艇驾驶及

五等职 船员证书到

期未 理 的

处5代元至8代元罚款

一般

四等职 船员证书到

期未 理 的

处8代元至令代代元罚款

较

等及 职 船员

证书证到期未 理

的

处令代代元罚款

中 人民

第 十一条 违反港航法律 法规 水

交通 故的， 船长或直接 任人按 规

定处罚 (一) 特大 故的，处 3代代代元

5代代代元 罚款，吊销职 船员证书

( ) 大 故的，予 警告，处 令代代代

一般 一般 故

予 警告，处令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

款,扣留职 船员证书令至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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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

违反港航法律

法规 水 交

通 故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 ) 大 故的，予 警告，处 令代代代

元 3代代代元 罚款，扣留 职 船员证

书3至6个 ( ) 一般 故的，予 警

告，处 令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扣留职

船员证书令至3个 故发生 ， 向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告 拒绝接 渔 渔

港 督管理机关调查或在接 调查时故意

瞒 实 提供虚假证词或证明的， 处罚

较 大 故

予 警告，处令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

罚款，扣留职 船员证书3至6

个

特大 故

处3代代代元至5代代代元罚款，吊销

职 船员证书

53

遇险 救或 服

救 指挥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列 之一的， 船长处

5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扣留职 船员

证书3至6个 果的，吊销职

船员证书 (一)发 人遇险 遇难或收到

求救信 ，在 危及自身 全的情况 ，

提供救 或 服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救

指挥 ( )发生碰撞 故，接到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候 场或到指定地 接 调

查的指 ，擅离 场或拒 到指定地

一般 一般 故的

处5代代元至8代代元罚款，扣留职

船员证书3至6个

较 大 故的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吊销职

船员证书

54

发生 故 到指

定地 接 调查

或擅离 场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没 危害 果的

处5代代元至8代代元罚款，扣留职

船员证书3至6个

较 危害 果的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吊销职

船员证书

55

发生水 交通

故未及时提交

海 告书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 条 发生水 交通 故的船舶，

列 之一的， 船长处5代元 5代代元

罚款 (一)未按规定时间向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提交 海 告书 的 ( )

海 告书 内容 真实，影响海 故的

调查处理工作的 发生 外海 ， 述情

况的， 处罚

一般

发生非 外水 交通

故的

处5代元至3代代元罚款

较

发生 外水 交通

故的

处3代代元至5代代元罚款

56

水 交通 故海

告内容 真

实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一般

发生非 外水 交通

故的

处5代元至3代代元罚款

较

发生 外水 交通

故的

处3代代元至5代代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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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未 得渔船检验

证书擅自 水作

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

例

第 十 条 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渔业

船舶未 检验 未 得渔业船舶检验证书擅

自 水作业的，没收该渔业船舶

渔业船舶未 检验

未 得渔业船舶检验

证书擅自 水作业的

没收渔船

58

当 废的渔船

继续作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

例

第 十 条 第 款 按照规定 当 废的渔

业船舶继续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收

缴失效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强 解 当

废的渔业船舶，并处以代代代元 5万元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足3代总吨

立即停 作业，收缴失效

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强

解 当 废的渔业船舶，处

以代代代元至5代代代元罚款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立即停 作业，收缴失效

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强

解 当 废的渔业船舶，处

5代代代元至3万元罚款

较 以代代总吨

立即停 作业，收缴失效

的渔业船舶检验证书，强

解 当 废的渔业船舶，处3万

元至5万元罚款

59

未在规定和限定

的时限内申 营

检验 临时检

验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

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渔业船舶

当申 营 检验或者临时检验而 申 的，

立即停 作业，限期申 检验 逾期

申 检验的，处令代代代元 令万元 的

罚款，并 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较轻 足3代总吨

立即停 作业，限期申

检验 逾期 申 检验的，

处令代代代元至以代代代元罚款，暂扣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立即停 作业，限期申

检验 逾期 申 检验的，

处以代代代元至8代代代元罚款，暂扣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较 以代代总吨

立即停 作业，限期申

检验 逾期 申 检验的，

处8代代代元至令万元罚款，暂扣渔

业船舶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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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代

使用未 检验合

格的 要设备

部 和材料，

改 维修

渔业船舶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

例

第 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列

之一的， 立即改 ，处以代代代元 以万

元 的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材料或者

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构 犯罪的，依法

追究 任

一 使用未 检验合格的 关航 作业

和人身 产 全 及防 染 境的 要设

备 部 和材料， 改 维修渔业船

舶的

擅自 除渔业船舶 关航 作业

和人身 产 全 及防 染 境的 要设

备 部 的

擅自改 渔业船舶的总吨 载 线

机 率 人员定额和 航 域的

较轻 足3代总吨

立即改 ，处以代代代元至

5代代代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

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

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

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立即改 ，处5代代代元至

令5代代代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

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

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

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

较 以代代总吨

立即改 ，处令5代代代元至以

万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者

拒 停 作业的，强 除非

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材

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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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令

擅自 除渔船

要设备 部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

例

第 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列

之一的， 立即改 ，处以代代代元 以万

元 的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材料或者

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构 犯罪的，依法

追究 任

一 使用未 检验合格的 关航 作业

和人身 产 全 及防 染 境的 要设

备 部 和材料， 改 维修渔业船

舶的

擅自 除渔业船舶 关航 作业

和人身 产 全 及防 染 境的 要设

备 部 的

擅自改 渔业船舶的总吨 载 线

机 率 人员定额和 航 域的

较轻 足3代总吨

立即改 ，处以代代代元至

5代代代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

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

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

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立即改 ，处5代代代元至

令5代代代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

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

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

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

较 以代代总吨

立即改 ，处令5代代代元至以

万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者

拒 停 作业的，强 除非

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材

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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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以

擅自改 渔业船

舶的吨 载

线 机 率

人员定额和 航

域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舶检验条

例

第 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列

之一的， 立即改 ，处以代代代元 以万

元 的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材料或者

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构 犯罪的，依法

追究 任

一 使用未 检验合格的 关航 作业

和人身 产 全 及防 染 境的 要设

备 部 和材料， 改 维修渔业船

舶的

擅自 除渔业船舶 关航 作业

和人身 产 全 及防 染 境的 要设

备 部 的

擅自改 渔业船舶的总吨 载 线

机 率 人员定额和 航 域的

较轻 足3代总吨

立即改 ，处以代代代元至

5代代代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

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

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

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立即改 ，处5代代代元至

令5代代代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

者拒 停 作业的，强 除

非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

材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

书

较 以代代总吨

立即改 ，处令5代代代元至以

万元罚款 在作业的，

立即停 作业 拒 改 或者

拒 停 作业的，强 除非

法使用的 要设备 部 和材

料或者暂扣渔业船舶检验证书

63

擅自在渔业航标

附 设置灯光或

他装置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航标

条例

第 十条 列 之一的，由航标管理

机关 限期改 或者采 相 的补救措

一般

擅自在渔业航标附

设置灯光或 他装置

的

限期改 或者采 相 的

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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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视觉航标的通

视方向或者无线

电导航设施的发

射方向构筑建筑

物 构筑物或种

植植物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航标

条例

机关 限期改 或者采 相 的补救措

施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在航

标附 设置灯光或者音响装置的 ( )违反

本条例第十 条的规定，构筑建筑物 构筑

物或者种植植物的

一般

在视觉航标的通视方

向或者无线电导航设

施的发射方向构筑建

筑物 构筑物或种植

植物的

限期改 或者采 相 的

补救措施

65

船舶碰触渔业航

标 按规定 告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航标

条例

第 十一条 船舶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

款的规定，触碰航标 告的，航标管理机

关 据情节处 以万元 的罚款  

失的， 当依法赔偿

较轻 足3代总吨 处以代代代元 罚款

一般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处以代代代元至令5代代代元罚款

较 以代代总吨 处令5代代代元至以万元罚款

66

危害渔业航标及

辅 设施的或

影响渔业航标工

作效能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航标

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 第十

条 第十七条的规定，危害航标及 辅 设

施或者影响航标工作效能的，由航标管理机

关 限期改 ，给予警告， 并处

以代代代元 的罚款 失的， 当依法

赔偿

较轻 限期内整改的 给予警告， 予罚款

一般 限期内 整改的 给予警告，处以代代代元 罚款

67

在渔业水域进

电 毒鱼作

业的

广东省禁

电

毒鱼规定

第 条  违反本规定第 条的，除依据国

家 关渔业法律法规规章给予处罚外，并由

渔业 管部门按 标准 赔偿渔

业资源 失 非机 船或徒手作业的，

船(人)赔偿渔业资源 失5代代元至以代代代元

机 船作业的，电鱼按电鱼工 率 千

瓦赔偿渔业资源 失3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

较轻

非机 船或徒手进

电 毒鱼作业

的

赔偿渔业资源 失5代代元至以代代代

元

一般

机 船进 电

毒鱼作业的

电鱼按电鱼工 率 千瓦赔

偿渔业资源 失3代代元至

3代代代元， 毒鱼赔偿渔业资

源 失5代代代元至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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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赔偿渔业资源 失3代代元至3代代代元，

毒鱼赔偿渔业资源 失5代代代元至3万元

避处理故意销毁电 毒鱼工 的，赔

偿渔业资源 失5代代代元至3万元

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的，由渔业 管部

门处以代代代元 3万元 罚款

赔偿费和罚款收入 入 预算管理，

用于渔业资源增殖 保

较

避处理故意销毁

电 毒鱼工 的

赔偿渔业资源 失5代代代元至3万

元

68

销售 维

修电 毒鱼

工 的

广东省禁

电

毒鱼规定

较轻

销售 维修电

毒鱼工 足

5副的

处以代代代元至以万元罚款

较

销售 维修电

毒鱼工 的5

副 的

处以万元至3万元罚款

69

未 理进出渔港

签证的，或者在

渔港内 服 渔

渔港 督管理

机关 水域交通

全秩序管理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第十 条 未 理进出渔港签证的，或者在

渔港内 服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水域

交通 全秩序管理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

机关 改 ， 并处警告 罚款 情节

的，扣留或者吊销船长职 证书 扣留

职 证书时间 得超过6个 ，

罚款按 标准执

5代代总吨 机 船舶处5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

5代代总吨及 机 船舶处令代代元至5代代元

非机 船舶处5代元 罚款

较轻

非机 船

舶的

立即改

的

改 ，警告，处5代元

罚款

拒 改

的

改 ，警告，处5代元罚款

一般

5代代总吨

机

船舶

立即改

的

改 ，警告，处令代代元至

3代代元罚款

拒 改

的

改 ，警告，处3代代元至

5代代元罚款

较

超过5代代

总吨机

船舶

立即改

的

改 ，警告，处5代代元至

8代代元罚款

拒 改

的

改 ，警告，处8代代元至

令代代代元罚款

情节 的，扣留或者吊销船

长职 证书 扣留职 证书时

间 得超过6个

7代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准

或者未按照批准

文 的规定，在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一般 立即改 的

停 违法 ，警告，处

8代代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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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代 文 的规定，在

渔港内装卸易燃

易爆 毒等

危险 物的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第十四条 列 之一的，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停 违法 ， 并处警

告 令代代代元 罚款 失的， 当

赔偿 任

一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准或者

未按照批准文 的规定，在渔港内装卸易燃

易爆 毒等危险 物的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准，在

渔港内新建 改建 扩建各种设施或者进

他水 水 施工作业的

在渔港内的航道 港 地和停泊

碍海 交通 全的捕 养殖等生

产活 的

较 拒 改 的

停 违法 ，警告，处

8代代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7令

未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批

准，在渔港内新

建 改建 扩建

各种设施或者进

他水 水

施工作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一般 立即改 的

停 违法 ，警告，处

8代代元 罚款

较 拒 改 的

停 违法 ，警告，处

8代代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7以

在渔港内的航道

港 地和

停泊 碍

海 交通 全的

捕 养殖等生

产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一般 立即改 的

停 违法 ，警告，处

8代代元 罚款

较 拒 改 的

停 违法 ，警告，处

8代代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73 未 船舶证书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第十五条 未 船舶证书或未按规定配齐

船员的，处 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未 令本证书，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处以代代元至4代代元罚款

一般

未 以至3本证书，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处4代代元至6代代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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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法

较

未 超过3本证

书，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处6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74

未按规定配齐船

员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第十五条 未 船舶证书或未按规定配齐

船员的，处 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缺职 船员令 的，

或者令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

或 础训 合格证的

处以代代元至6代代元罚款

一般

缺职 船员以 的，

或者以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

或 础训 合格证的

处6代代元至8代代元罚款

较

缺职 船员3

的，或者3

通船员未 得 业训

合格证或 础训

合格证的

处8代代元至令代代代元罚款

75

执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做

出的离港 停航

改航 停 作

业的决定，或者

在执 中违反

述决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船舶

进出渔港签

证 法

第十 条 执 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做

出的离港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的决定，

或者在执 中违反 述决定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关 改 ， 并处警告

令代代代元 罚款 情节 的，扣留或者吊

销船长职 证书

较轻 立即改 的 警告

一般

足3代总吨，拒 改

的

改 ，警告，处8代代元

罚款

较

3代总吨 ，拒 改

的

改 ，警告，处8代代元至

令代代代元罚款

情节 的，扣留或者吊销船

长职 证书 扣留职 证书时

间 得超过6个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较轻 没 渔获物 没收渔 ， 予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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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内水

领海内 渔业

生产活 的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第十 条 外国人 外国船舶在中 人民共

和国内水 领海内 列 之一的， 处

没收渔获物 没收渔 没收调查资料，

并按 列数额罚款  

令 渔业生产活 的， 处5代万元

罚款  

以 未 批准 生物资源调查活 的，

处4代万元 罚款  

3 未 批准 补给或转载鱼 的， 处

3代万元 罚款  

一般

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令代

万元至3代万元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3代

万元至4代万元罚款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4代

万元至5代万元罚款

77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内水

领海内未 批准

生物资源调

查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较轻 没 渔获物

没收渔 ，没收调查资料，

予罚款

一般

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没收

调查资料，处令代万元至以代万元

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没收

调查资料，处以代万元至3代万元

罚款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没收

调查资料，处3代万元至4代万元

罚款

78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内水

领海内未 批准

补给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较轻 补给令次 处令代万元罚款

一般 补给以次 处以代万元罚款

较 补给3次 处3代万元罚款

79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内水

领海内未 批准

转载鱼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较轻

转载渔获物 足令代代

千克的

处令代万元罚款

一般

转载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处以代万元罚款

较

转载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处3代万元罚款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 属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较轻 没 渔获物 没收渔 ， 予罚款

一般

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令代

万元至以代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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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代

舶在 国 属

济 和大陆架未

批准 渔业

生产活 的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第十 条 外国人 外国船舶在中 人民共

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列 之一

的， 处 没收渔获物 没收渔 ，并按

列数额罚款  

令 未 批准 渔业生产活 的， 处4代

万元 罚款  

以 未 批准 生物资源调查活 的，

处3代万元 罚款  

3 未 批准 补给或转载鱼 的， 处

以代万元 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以代

万元至3代万元罚款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3代

万元至4代万元罚款

8令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 属

济 和大陆架未

批准 生物

资源调查活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较轻 没 渔获物

没收渔 ，没收调查资料，

予罚款

一般

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没收

调查资料，处令代万元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没收

调查资料，处以代万元罚款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没收

调查资料，处3代万元罚款

8以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 属

济 和大陆架未

批准 补给

较轻 补给令次 处5万元罚款

一般 补给以次 处令代万元罚款

较 补给3次 处以代万元罚款

83

外国人 外国船

舶在 国 属

济 和大陆架未

批准转载鱼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较轻

转载渔获物 足令代代

千克的

处5万元罚款

一般

转载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处令代万元罚款

较

转载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处以代万元罚款

84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批准在 国

属 济 和大

陆架 渔业生

产 生物资源调

查活 ，未按许

的作业 域

时间 类型 船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第十四条 外国人 外国船舶 批准在中

人民共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渔业生

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 列 之一

较轻 没 渔获物 没收渔 ， 予罚款

一般

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令代

万元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以代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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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类型 船

舶 率或吨 作

业的

理暂 规定

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 列 之一

的， 处 没收渔获物 没收渔 和3代万元

罚款的处罚  

令 未按许 的作业 域 时间 类型 船

舶 率或吨 作业的  

以 超过 定捕 配额的

较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3代

万元罚款

85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批准在 国

属 济 和大

陆架 渔业生

产 生物资源调

查活 ，超过

定捕 配额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较轻

超过 定捕 配额

足令代变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令代

万元至令5万元罚款

一般

超过 定捕 配额

令代变 足5代变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令5

万元至以代万元罚款

较

超过 定捕 配额

5代变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以代

万元至3代万元罚款

86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批准在中

人民共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渔业生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未按规定填

写渔 日志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第十五条 外国人 外国船舶 批准在中

人民共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渔业生

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 列 之一

的， 处 没收渔获物 没收渔 和5万元

罚款的处罚  

令 未按规定填写渔 日志的  

以 未按规定向指定的 督机构 告船

渔 情况等信息的  

3 未按规定标识作业船舶的  

4 未按规定的网 规格和网目尺 作业的

一般

未按照规定填写渔

日志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令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没 填写渔 日志或

者提供虚假 真实

的渔 日志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3代代代代元至5代代代代元罚款

87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批准在中

人民共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渔业生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未按规定向

指定的 督机构

告船 渔

情况等信息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一般

向指定的 督机构

告船 渔 情况

等信息，但 告 完

整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令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没 向指定的 督机

构 告船 渔 情

况等信息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3代代代代元至5代代代代元罚款

第 33 页，共 79 页



88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批准在中

人民共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渔业生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未按规定标

识作业船舶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一般

标识作业船舶，但

规范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令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没 标识作业船舶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3代代代代元至5代代代代元罚款

89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批准在中

人民共和国 属

济 和大陆架

渔业生产

生物资源调查活

，未按规定的

网 规格和网目

尺 作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一般

没 渔获物或渔获物

足令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令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渔获物令代代千克

足5代代千克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3代代代代元至4代代代代元罚款

渔获物5代代千克

的

没收渔获物，没收渔 ，处

4代代代代元至5代代代代元罚款

9代

未 得入渔许

进入 国管辖水

域，或 得入渔

许 但航 于许

作业 域 外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第十 条 未 得入渔许 进入中 人民共

和国管辖水域，或 得入渔许 但航 于许

作业 域 外的外国船舶，未将渔 收入

舱内或未按规定捆扎 覆盖的，中 人民共

一般

得入渔许 但航

于许 作业 域

外， 未将渔 收入

舱内或未按规定捆扎

覆盖的

没收渔 处令代代代代元至以代代代代

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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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代 作业 域 外

的外国船舶，未

将渔 收入舱内

或未按规定捆扎

覆盖的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舱内或未按规定捆扎 覆盖的，中 人民共

和国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处 没收渔

和3万元 罚款的处罚

较

没 得入渔许 进

入中 人民共和国管

辖水域的

没收渔 处以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

元罚款

9令

外国船舶未 批

准进出 国渔港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第十七条 外国船舶进出中 人民共和国渔

港， 列 之一的，中 人民共和国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权禁 进 离港

口，或者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并

处 3万元 罚款的处罚  

令 未 批准进出中 人民共和国渔港的  

以 违反船舶装 装卸危险品规定的  

3 拒 服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指挥调

度的  

4 拒 执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作出的

离港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和禁 进 离

港等决定的

一般

管理机关警告 立

即整改的

处令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处以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9以

外国船舶违反船

舶装 装卸危

险品规定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一般

管理机关警告 立

即整改的

处令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处以代代代代元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93

外国船舶拒 服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指挥调

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较轻

管理机关警告 立

即整改的

予罚款

一般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禁 进 离港口，或者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处 3

万元 罚款

94

外国船舶拒 执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作出的

离港 停航 改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较轻

管理机关警告 立

即整改的

予罚款

管理机关警告

禁 进 离港口，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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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离港 停航 改

航 停 作业和

禁 进 离港等

决定的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一般

管理机关警告

及时整改的

禁 进 离港口，或者

停航 改航 停 作业，处 3

万元 罚款

95

外国人 外国船

舶 国渔港及

渔港水域

染的

中 人民

共和国管辖

海域外国人

外国船舶

渔业活 管

理暂 规定

第十 条 外国人 外国船舶 中 人民共

和国渔港及渔港水域 染的，中 人民

共和国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视情节及危

害程度，处 警告或令代万元 的罚款

渔港水域 境 染 害的， 支

付 除 染费用，赔偿 失

一般

发生一般船舶 染

故的

警告， 支付 除 染所需

的费用，赔偿 失，处令代代代代元

至3代代代代元罚款

较

发生较大船舶 染

故的

警告， 支付 除 染所需

的费用，赔偿 失，处3代代代代元

至6代代代代元罚款

发生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的

警告， 支付 除 染所需

的费用，赔偿 失，处6代代代代元

至令代代代代代元罚款

96

水 产品

全检测机构

伪 检测结果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第四十四条 产品 全检测机构伪

检测结果的， 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万元 十万元 罚款， 直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直接 任人员处一万元

五万元 罚款 情节 的，撤销 检

测资格 害的，依法 赔偿 任

产品 全检测机构出 检测结果

实， 害的，依法 赔偿 任

大 害的，并撤销 检测资格

一般

水 产品

全检测机构伪 检测

结果，未 危害结

果的

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万元 七万元 罚

款， 直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直接 任人员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水 产品

全检测机构伪 检测

结果， 危害结果

的

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七万元 十万元 罚

款， 直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直接 任人员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依法

赔偿 任

情节 的，撤销 检测资格

97

水 产品

全检测机构

出 检测结果

实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一般 大 害的 撤销 检测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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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水 产品生

产企业

渔 民 业合

作 济 织未建

立或者未按照规

定保存 产品生

产记录的，或者

伪 产品生产

记录逾期 改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第四十七条 产品生产企业 民 业合

作 济 织未建立或者未按照规定保存 产

品生产记录的，或者伪 产品生产记录

的， 限期改 逾期 改 的， 处

千元 罚款

一般

建立或保存 产品生

产记录 全的

限期改 逾期 改

的，处一千元 罚款

较

未建立 保存 产品

生产记录的，或者伪

产品生产记录的

限期改 逾期 改

的，处一千元 千元

罚款

99

销售的水产品未

按规定进 包装

标识逾期 改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广东

省食用 产

品标识管理

规定

令 中 人民共和国 产品 全法

第四十 条 违反本法第 十 条规定，销售的

产品未按照规定进 包装 标识的， 限期

改 逾期 改 的， 处 千元 罚款

第 十 条 产品生产企业 民 业合作

济 织 及 产品收购的 或者个人销售

的 产品，按照规定 当包装或者附 标识的，

须 包装或者附 标识 方 销售 包装物或者

标识 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品 产地 生

产者 生产日期 保 期 产品 等级等内

容 使用添 剂的，还 当按照规定标明添 剂

的 体 法由国 院 业 管部门

定

以 广东省食用 产品标识管理规定

第 十 条 违反本规定，销售未附 标识的食

用 产品的，由 业 管部门 限期改

逾期 改 的， 处以代代代元 罚款 违

反本规定，销售附 标识 规范的食用 产品

的，由 业 管部门 限期改 逾期

改 ， 处令代代代元 罚款

较轻

及时改 违法 ，

值 足一千元

予罚款

一般

值在一千元

足一万元

处一千元 罚款

较 值一万元

处一千元 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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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代

销售的水产品使

用的保鲜剂 防

腐剂 添 剂等

材料 符合国家

关强 性的

术规范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中 人民共和国 产品 全法 第四

十九条 本法第 十 条第四项规定情

形，使用的保鲜剂 防腐剂 添 剂等材料

符合国家 关强 性的 术规范的，

停 销售， 被 染的 产品进 无害化处

理， 能进 无害化处理的予 督销

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千元 万元

罚款

较轻 值 足一万元

停 销售， 被 染的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能

进 无害化处理的予 督销

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千

元 五千元 罚款

一般

值一万元 足

五万元

停 销售， 被 染的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能

进 无害化处理的予 督销

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

元 一万元 罚款

较 值五万元

停 销售， 被 染的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能

进 无害化处理的予 督销

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

元 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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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令

水 产品生

产企业

渔 民 业合

作 济 织销售

国家禁 销售的

符合

水 产品

全标准的水产

品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第五十条 第一款 产品生产企业 民

业合作 济 织销售的 产品 本法第

十 条第一项至第 项或者第五项所列情形

之一的， 停 销售，追回 销售的

产品， 违法销售的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或者予 督销毁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千元 万元 罚款

较轻 值 足一万元

停 销售，追回 销售

的 产品， 违法销售的 产

品进 无害化处理或者予

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一般

值在一万元

足五万元

停 销售，追回 销售

的 产品， 违法销售的 产

品进 无害化处理或者予

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

千元 一万元 罚款

较 值在五万元

停 销售，追回 销售

的 产品， 违法销售的 产

品进 无害化处理或者予

督销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

万元 万元罚款

水 产品批

发 场未设立或

者委托 水

产品 全检

较轻

发 符合 产品

全标准的，未向

渔业 管部门

告

改 ，并处 千 五千

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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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以

产品 全检

测机构， 进场

销售的水产品

全状况进

查，或者发

符合 全

标准的，未要求

销售者立即停

销售或未向渔业

管部门

告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中 人民共和国 产品 全法 第五

十条 第四款 产品批发 场违反本法第

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 改 ，处 千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发 符合 产品

全标准的，未要

求销售者停 销售

改 ，并处五千元 一

万元 罚款

较

未设立或委托 产品

全检测机构，

进场销售的水产品

全状况进

查

改 ，并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令代3

冒用 水 产

品 标志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产

品 全

法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第 十 条规定，冒

用 产品 标志的， 改 ，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 千元 万元 罚款

较轻

冒用 它 产品

标志的

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一般

冒用无 害 产品

标志的

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较

冒用绿色 机 产

品 标志的

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第 条 第 款 依照法律 法规规定

生产 销售产品需要 得许 证照或者需要

过认证的， 当按照法定条 要求

生产 营活 按照法定条 要求

较轻

值金额 足5代代代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

等物品，并处5万元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许 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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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4

水产品生产者

按照法定条

要求 生产

营活 或者生产

销售 符合法

定要求 水 产

品的

国 院关

于 强食品

等产品 全

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

生产 营活 按照法定条 要求

生产 营活 或者生产 销售 符合法定要

求产品的，由 业 卫生 检 商 工

商 药品等 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 ，没

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等物品， 值金额 足5代代代元

的，并处5万元罚款 值金额5代代代元

足令万元的，并处令代万元罚款 值金额令

万元 的，并处 值金额令代倍 以代倍

的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

吊销许 证照 构 非法 营罪或者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等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一般

值金额5代代代元

足令万的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

等物品，并处令代万元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许 证照

较

值金额令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

等物品，并处 值金额令代倍

以代倍 的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

证照

令代5

依法 当 得许

证照而未 得

许 证照 生

产 营活 的

国 院关

于 强食品

等产品 全

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

第 条 第四款 依法 当 得许 证照而未

得许 证照 生产 营活 的，由 业

卫生 检 商 工商 药品等 督管

理部门依据各自职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

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等物

品， 值金额 足令万元的，并处令代万元罚

款 值金额令万元 的，并处 值金额

令代倍 以代倍 的罚款 构 非法 营罪

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值金额 足令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

等物品，并处令代万元罚款

一般

值金额令万元

足5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

等物品，并处 值金额令代倍

令5倍 的罚款

较

值金额5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 产品和用于违

法生产的工 设备 原材料

等物品，并处 值金额令5倍

以代倍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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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6

水产品生产者生

产产品违法使用

原料 辅料 添

剂和 业投入

品的

国 院关

于 强食品

等产品 全

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

第四条 生产者生产产品所使用的原料 辅

料 添 剂 业投入品， 当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国家强 性标准 违反前

款规定，违法使用原料 辅料 添 剂

业投入品的，由 业 卫生 检 商

药品等 督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 没收违法

所得， 值金额 足5代代代元的，并处以万元

罚款 值金额5代代代元 足令万元的，

并处5万元罚款 值金额令万元 的，并

处 值金额5倍 令代倍 的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 证照

构 生产 销售伪劣商品罪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值金额 足5代代代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万元罚

款 果的，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许 证照

一般

值金额5代代代元

足令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罚

款 果的，由原发

证部门吊销许 证照

较

值金额令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值金额5

倍 令代倍 的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许 证照

令代7

水产养殖 发

养殖的产品

存在 全 患，

能 人体健康

和生 全

害，未按规定

向社会 关

信息，通知销售

者停 销售，告

知 费者停 使

用， 召回产

品，并向渔业

管部门 告

的

国 院关

于 强食品

等产品 全

督管理的

特别规定

第九条 生产企业发 生产的产品存在

全 患， 能 人体健康和生 全

害的， 当向社会 关信息，通知销售

者停 销售，告知 费者停 使用， 召

回产品，并向 关 督管理部门 告 销售

者 当立即停 销售该产品 销售者发

销售的产品存在 全 患， 能 人体健康

和生 全 害的， 当立即停 销售

该产品，通知生产企业或者供 商，并向

关 督管理部门 告 生产企业和销售者

履 前款规定义 的，由 业 卫生 检

商 工商 药品等 督管理部门依据各

自职 ， 生产企业召回产品 销售者停

销售， 生产企业并处 值金额3倍的罚

款， 销售者并处令代代代元 5万元 的

罚款 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

许 证照

一般

水产养殖 发

养殖的产品存在 全

患， 能 人体健

康和生 全

害，未按规定向社会

关信息，通知

销售者停 销售，告

知 费者停 使用，

召回产品，并向

渔业 管部门

告的

生产企业召回产品， 生

产企业并处 值金额3倍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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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代8

无 害 产

品产地被 染或

者产地 境达

到标准要求的

无 害

产品管理

法

第 十 条 获得无 害 产品产地认定证

书的 或者个人违反本 法， 列情形

之一的，由省级 业 管部门予 警

告，并 限期改 逾期未改 的，撤销

无 害 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一 无

害 产品产地被 染或者产地 境达 到标

准要求的 无 害 产品产地使用的

业投入品 符合无 害 产品相关标准要

求的 擅自扩大无 害 产品产地范

围的

一般

无 害 产品产地被

染或者产地 境达

到标准要求的

予 警告，并 限期改

逾期未改 的，撤销 无 害

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令代9

无 害 产

品产地使用的

业投入品 符合

无 害 产品相

关标准要求的

一般

无 害 产品产地使

用的 业投入品 符

合无 害 产品相关

标准要求的

予 警告，并 限期改

逾期未改 的，撤销 无 害

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令令代

擅自扩大无 害

产品产地范围

的

一般

擅自扩大无 害 产

品产地范围的

予 警告，并 限期改

逾期未改 的，撤销 无 害

产品产地认定证书

令令令

伪 冒用 转

让 买 无 害

产品产地认定

证书 产品认证

证书和标志的

无 害

产品管理

法

第 十七条 违反本 法第 十五条规定

的，由县级 业 管部门和各地

督检验检疫部门 据各自的职 分工

停 ，并 处 违法所得令倍 3倍

的罚款，但最高罚款 得超过3万元 没

违法所得的， 处令万元 的罚款

一般 转让 买

停 ，并处违法所得令倍

以倍 的罚款，但最高罚款

得超过3万元,没 违法所得

的， 处5千元 的罚款

较 伪 冒用

停 ，并处违法所得以倍

3倍 的罚款，但最高罚款

得超过3万元,没 违法所得

的， 处5千元 令万元

的罚款

令令以

偷捕 抢夺他人

养殖的水产品

的，或者破坏他

人养殖水体 养

殖设施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 十九条 偷捕 抢夺他人养殖的水产品

的，或者破坏他人养殖水体 养殖设施的，

改 ， 处 万元 的罚款

他人 失的，依法 赔偿 任 构 犯罪

的，依法追究 任

较轻 未 失的
改 ，处五千元 的罚

款

一般 失的

改 ，处五千元 万

元 的罚款 他人 失

的，依法 赔偿 任

未在规定和限定

中 人民

第四十条 第一款 使用全民所 的水域 滩

涂 养殖生产，无 当理由使水域 滩涂

较轻

水域 滩涂面 足

令亩

吊销养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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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令3

未在规定和限定

的时限内开发利

用 准养殖的

全民所 水域

滩涂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涂 养殖生产，无 当理由使水域 滩涂

荒芜满一 的，由发 养殖证的机关 限

期开发利用 逾期未开发利用的，吊销养殖

证， 并处一万元 的罚款

一般

水域 滩涂面 令亩

足令代亩

吊销养殖证，并处五千元

罚款

较

水域 滩涂面 令代亩 吊销养殖证，并处五千元至一

万元 罚款

令令4

未依法 得养殖

证在全民所 的

水域 养殖生

产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条 第 款 未依法 得养殖证擅自在

全民所 的水域 养殖生产的， 改

，补 养殖证或者限期 除养殖设施 第

十九条 使用全民所 的水域 滩涂

养殖生产，未依法领 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

证许 使用的范围进 生产的， 改 ，

补 养殖证，或者限期 除养殖设施 妨碍

航 洪的， 并处一万元 的罚款

一般

未依法 得养殖证擅

自在全民所 的水域

养殖生产的

改 ，补 养殖证或者限

期 除养殖设施

令令5

未依法 得养殖

证或者超越养殖

证许 范围在全

民所 的水域

养殖生产，妨

碍航 洪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广东省渔业

管理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第四十条 第

款 未依法 得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证许

范围在全民所 的水域 养殖生产，妨碍

航 洪的， 限期 除养殖设施，

并处一万元 的罚款                 

广东省渔业管理条例 第 十九条 使用

全民所 的水域 滩涂 养殖生产，未依

法领 养殖证或者超越养殖证许 使用的范

围进 生产的， 改 ，补 养殖证，或

者限期 除养殖设施 妨碍航 洪的，

并处一万元 的罚款

较轻

水域 滩涂面 足

令亩或者网箱面

足令代 方米的

限期 除养殖设施

一般

水域 滩涂面 令亩

足令代亩或者网

箱面 令代 方米

足令代代 方米的

限期 除养殖设施，并处

五千元 罚款

较

水域 滩涂面 令代亩

或者网箱面

令代代 方

限期 除养殖设施，并处

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令6

非法生产 进口

出口水产苗种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 非法生产 进口 出口

水产苗种的，没收苗种和违法所得，并处五

万元 的罚款

较轻 值 足一万元的

没收苗种和违法所得，处一万

元 的罚款

一般

值一万元 足

五万元的

没收苗种和违法所得，处一万

元 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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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法 万元 的罚款

较 值五万元

没收苗种和违法所得，处 万

元 五万元 的罚款

令令7

营未 定的

水产苗种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法

第四十四条 第 款 营未 定的水产苗

种的， 立即停 营，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五万元 的罚款

较轻 值 足一万元的

停 营，没收违法所

得，处一万元 的罚款

一般

值一万元 足

五万元的

停 营，没收违法所

得，处一万元 万元

的罚款

较 值五万元

停 营，没收违法所

得，处 万元 五万元

的罚款

令令8

使用含 毒 害

物 的渔药 饵

料 饲料 添

剂，向养殖水域

投 生产 生活

垃圾， 及 合

理处理被 染或

者含病原体的水

体和病死养殖生

物的

广东省渔

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条 使用含 毒 害物 的渔药 饵

料 饲料 添 剂，向养殖水域投 生产

生活垃圾， 及 合理处理被 染或者含病

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的， 改 ，

情节 的， 处 万元 罚款

一般

改 ，立即改

的，没 危害的

予罚款

改 ，处 万元 的罚

款

令令9

销售的水产苗种

亲体 符合国

家标准 或者

业标准 或者地

方标准

广东省渔

业管理条例

第四十一条 销售的水产苗种 亲体 符合

国家标准 或者 业标准 或者地方标准，

及未 批准擅自 境外引进水生生物物种

的，进口的苗种 亲体未在指定场所养殖孵

化或者未 批准转售的，没收非法引进的水

生物种 苗种 亲体和违法所得， 并处

万元 罚款

较轻 值 足五千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

罚款

一般

值五千元 足

万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

万元 罚款

较 值 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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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以代

进口的苗种 亲

体未在指定场所

养殖孵化或者未

批准转售的

广东省渔

业管理条例

万元 罚款

较轻 未 危害 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

一般 危害 果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罚款

令以令

未 批准擅自

境外引进水生生

物物种的

广东省渔

业管理条例

较轻 值 足五千元的

没收非法引进的水生物种 苗

种 亲体和违法所得，并处五

千元 的罚款

一般

值五千元 足

万元的

没收非法引进的水生物种 苗

种 亲体和违法所得，并处五

千元 万 的罚款

较 值 万元 的

没收非法引进的水生物种 苗

种 亲体和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万 的罚款

令以以

未按照国家 关

兽药 全使用规

定使用兽药

兽药管理

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按照国家

关兽药 全使用规定使用兽药的 未建立

用药记录或者记录 完整真实的，或者使用

禁 使用的药品和 他化合物的，或者将人

用药品用于 物的， 立即改 ，并

一般

用药面 足令代亩

网箱面 足令代代

方米的

立即改 ，并 饲喂了

违禁药物及 他化合物的 物

及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违法 处令万元 以万元

的罚款，给他人 失

的，依法 赔偿 任

较

用药面 令代亩

网箱面 令代代 方

米 的

立即改 ，并 饲喂了

违禁药物及 他化合物的 物

及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违法 处以万元 5万元

的罚款，给他人 失

的，依法 赔偿 任

令以3

未建立用药记录

或者记录 完整

兽药管理

一般 记录 完整

立即改 ， 违法 处令

万 令.5万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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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以3 或者记录 完整

真实的

兽药管理

条例

用药品用于 物的， 立即改 ，并

饲喂了违禁药物及 他化合物的 物及 产

品进 无害化处理 违法 处 万元

５万元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

法 赔偿 任

较

记录 真实或者未建

立用药记录

立即改 ， 违法 处

令.5万 5万 罚款

令以4

使用禁 使用的

药品和 他化合

物的，或者将人

用药品用于 物

的

兽药管理

条例

一般

用药面 足令代亩

网箱面 足令代代

方米

立即改 ，并 饲喂了

违禁药物及 他化合物的 物

及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违法 处令万元 以万元

的罚款，给他人 失

的，依法 赔偿 任

较

用药面 令代亩

网箱面 令代代 方

米

立即改 ，并 饲喂了

违禁药物及 他化合物的 物

及 产品进 无害化处理

违法 处以万元 5万元

的罚款，给他人 失

的，依法 赔偿 任

令以5

水产养殖中擅自

转移 使用 销

毁 销售被查封

或者扣 的兽药

及 关材料的

兽药管理

条例

第 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转移

使用 销毁 销售被查封或者扣 的兽药及

关材料的， 停 违法 ，给予警

告，并处５万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转移 使用被查封或

者扣 的兽药及 关

材料的

停 违法 ，给予警

告，并处５万元 7万元

罚款

较

销毁 销售被查封或

者扣 的兽药及 关

材料的

停 违法 ，给予警

告，并处7万元 令代万元

罚款

令以6

水产养殖过程中

未按规定 告

能 兽药使用

关 良反

情况的

兽药管理

条例

第 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兽药生产企

业 营企业 兽药使用 和开 处方的

兽 人员发 能 兽药使用 关的

良反 ， 向所在地人民 府兽 管理

部门 告的，给予警告，并处５ 元

万元 罚款

较轻

水域 滩涂面 足

令代亩或网箱面 足

令代代 方米的

给予警告，并处5代代代元罚款

一般

水域 滩涂面 令代亩

足5代亩或网箱

面 令代代 方米

足5代代 方米的

给予警告，处5代代代元 8代代代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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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的

万元 罚款

较

水域 滩涂面 5代亩

或网箱面 5代代

方米 的

给予警告，处8代代代元 令万

罚款

令以7

未 兽 开 处

方使用兽用处方

药的

兽药管理

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兽 开

处方销售 购买 使用兽用处方药的，

限期改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５万元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法 赔

偿 任

较轻

用药面 足令代亩

网箱面 足令代代

方米

限期改 ，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令万元 罚款 给他

人 失的，依法 赔偿

任

一般

用药面 令代亩

足5代亩 网箱面

令代代 方 足5代代

方米

限期改 ，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令万元 3万 的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

法 赔偿 任

较

用药面 5代亩

网箱面 5代代 方

米

限期改 ，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3万元 5万 的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

法 赔偿 任

令以8

水产养殖中直接

将原料药添 到

饲料及 物饮用

水中，或者饲喂

物的

兽药管理

条例

第 十 条 ……直接将原料药添 到饲料

及 物饮用水中，或者饲喂 物的，

立即改 ，并处 万元 ３万元 罚

款 给他人 失的，依法 赔偿 任

较轻

用药面 足令代亩

网箱面 足令代代

方米

立即改 ，并处 万元的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

法 赔偿 任

一般

用药面 令代亩

足5代亩 网箱面

令代代 方 足5代代

方米

立即改 ，并处 万元

以万元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法 赔偿 任

较

用药面 5代亩

网箱面 5代代 方

米

立即改 ，并处以万元

3万元 罚款 给他人

失的，依法 赔偿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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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以9

未 批准擅自

境释 生

产性试验的，

获批准但未按照

规定采 全管

理 防范措施

的，或者超过批

准范围进 试验

的

业转

因生物 全

管理条例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批准擅

自 境释 生产性试验的， 获批准

但未按照规定采 全管理 防范措施的，

或者超过批准范围进 试验的，由国 院

业 管部门或者省 自治 直辖 人

民 府 业 管部门依据职权， 停

试验，并处令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一般

获批准但未按照规

定采 全管理 防

范措施的，或者超过

批准范围进 试验的

停 试验，并处令万元

3万元 的罚款

较

未 批准擅自

境释 生产性试验

的

停 试验，并处3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令3代

未 批准生产

工 业转 因

生物或者未按照

批准的品种 范

围 全管理要

求和 术标准生

产 工的

业转

因生物 全

管理条例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批准生

产 工 业转 因生物或者未按照批准的

品种 范围 全管理要求和 术标准生产

工的，由国 院 业 管部门或者

省 自治 直辖 人民 府 业 管

部门依据职权， 停 生产或者 工，没

收违法生产或者 工的产品及违法所得 违

法所得令代万元 的，并处违法所得令倍

5倍 的罚款 没 违法所得或者违法

所得 足令代万元的，并处令代万元 以代万元

的罚款

较轻

未按照批准的品种

范围 全管理要求

和 术标准生产

工，没 违法所得或

者违法所得 足令代万

元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令代万元

令5万元 的罚款

一般

未 批准生产 工

业转 因生物，违

法所得 足令代万的;

未按照批准的品种

范围 全管理要求

和 术标准生产

工的，违法所得令代万

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处令5万元

以代万元 的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令倍 以倍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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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

未 批准生产 工

业转 因生物，违

法所得令代万元 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以

倍 5倍 的罚款

令3令

转 因水产苗种

的生产 营

和个人，未按

照规定 作 保

存生产 营档

案的

业转

因生物 全

管理条例

第四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转 因植物

种子 种畜禽 水产苗种的生产 营

和个人，未按照规定 作 保存生产 营

档案的，由县级 人民 府 业 管

部门依据职权， 改 ，处令代代代元 令

万元 的罚款

一般

作 保存生产

营档案 齐全

改 ，处令代代代元 5代代代

元 的罚款

较

未按照规定 作生产

营档案

改 ，处5代代代元 令万元

的罚款

令3以

违反关于 业转

因生物标识管

理规定的

业转

因生物 全

管理条例

第五十 条 违反本条例关于 业转 因生

物标识管理规定的，由县级 人民 府

业 管部门依据职权， 限期改 ，

没收非法销售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令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一般

标识 规范或 齐全

的

 限期改 ，没收非法销售

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令万元

以万元 的罚款

较 没 标识的

限期改 ，没收非法销售

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以万元

5万元 的罚款

令33

假冒 伪 转

让或者买 业

转 因生物 关

业转

因生物 全

第五十 条 假冒 伪 转让或者买

业转 因生物 关证明文书的，由县级

人民 府 业 管部门依据职权，收缴

相 的证明文书，并处以万元 令代万元

一般

转让或者买 业转

因生物 关证明文

书的

收缴相 的证明文书，并处以万

元 5万元 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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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33

转 因生物 关

证明文书的

因生物 全

管理条例

相 的证明文书，并处以万元 令代万元

的罚款 构 犯罪的，依法追究 任

较

假冒 伪 业转

因生物 关证明文书

的

收缴相 的证明文书，并处5万

元 令代万元 的罚款

令34

非法捕杀国家

保 的水生

生 物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施条例

第 十 条 非法捕杀国家 保 的水生

生 物的，依照全国人民 表大会常 委

员会关于惩治捕杀国家 保 的珍贵 濒

危 生 物犯罪的补充规定追究 任

情节显著轻微危害 大的，或者犯罪情节轻

微 需要判处 罚的，由渔业 管部门

没收捕获物 捕捉工 和违法所得，吊销特

许捕捉证，并处 相当于捕获物 值十倍

的罚款，没 捕获物的处 一万元 的

罚款

一般

非法捕杀国家 级

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捕获物 捕捉工 和违法

所得，吊销特许捕捉证，处捕

获物 值一至五倍罚款，没

捕获物的，处五千元 的罚

款

较

非法捕杀国家一级

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捕获物 捕捉工 和违法

所得，吊销特许捕捉证，处捕

获物 值五至十倍罚款，没

捕获物的，处五千元 一万

元 的罚款

令35

在水生 生 物

自然保 破坏

国家 保 的

或者地方 保

的水生 生

物 要生息繁

场所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中

人民共和国

水生 生

物保 实施

条例

中 人民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第 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自然保

禁猎 破坏国家或者地方 保 生

物 要生息繁 场所的，由 生 物

管部门 停 破坏 ，限期恢复原状，

处 罚款

中 人民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施条

例

第 十七条 违反 生 物保 法律 法

规，在水生 生 物自然保 破坏国家

保 的或者地方 保 的水生 生 物

要生息繁 场所，依照 生 物保 法

第 十四条的规定处 罚款的，罚款幅度

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的 倍

较轻

破坏地方 保

生 物 要生息繁

场所

按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的一倍

罚款

一般

破坏国家 级保

生 物 要生息繁

场所

按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的一至

倍罚款

较

破坏国家一级保

生 物 要生息繁

场所

按恢复原状所需费用的 至

倍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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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36

外国人未 批准

在中国境内 国

家 保 的水

生 生 物进

科学考察 标本

采 拍摄电影

录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施条例

第 十一条 外国人未 批准在中国境内

国家 保 的水生 生 物进 科学考察

标本采 拍摄电影 录 的，由渔业

管部门没收考察 拍摄的资料 及所获

标本， 并处五万元 的罚款

较轻

没 国家 保

的水生 生 物伤

亡

没收考察 拍摄的资料 及所

获标本

一般

国家 保 的

水生 生 物 伤的

没收考察 拍摄的资料 及所

获标本，处 万元 的罚款

较

国家 保 的

水生 生 物死亡的

没收考察 拍摄的资料 及所

获标本，处 万元 五万元

的罚款

令37

在禁猎 禁猎

期或者使用禁用

的工 方法猎

捕 生 物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第 十 条 违反本法规定，在禁猎 禁

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 方法猎捕 生

物的，由 生 物 管部门没收猎获物

猎捕工 和违法所得，处 罚款 情节

构 犯罪的，依照 法第一百 十条的

规定追究 任

一般

在禁猎 禁猎期或

者使用禁用的工

方法猎捕 生 物的

没收猎获物 猎捕工 和违法

所得，处 罚款

令38

未 得狩猎证或

者未按狩猎证规

定猎捕 生 物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第 十 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 得狩猎证

或者未按狩猎证规定猎捕 生 物的，由

生 物 管部门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

得，处 罚款，并 没收猎捕工 ，吊销

狩猎证

一般

未 得狩猎证或者未

按狩猎证规定猎捕

生 物的

没收猎获物 猎捕工 和违法

所得，处 罚款

令39

未 得驯养繁殖

中 人民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施条

例

第 十条 违反 生 物保 法规，未 得

驯养繁殖许 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 证规

一般

驯养繁殖国家 级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处 千元

千五百元 罚款，并处没

收水生 生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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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39

未 得驯养繁殖

许 证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施条例

广东

省 生 物

保 管理条

例

驯养繁殖许 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 证规

定范围，驯养繁殖国家 保 的水生 生

物的，由渔业 管部门没收违法所

得，处 千元 的罚款， 并处没收水

生 生 物 吊销驯养繁殖许 证

广东省 生 物保 管理条例

第 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 得驯养

繁殖许 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 证规定范

围驯养繁殖国家 保 生 物的，由县

级 保 生 物 管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处 千元 罚款 并处没收

生 物，吊销驯养繁殖许 证

较

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处 千五百元

千元 罚款，并处没

收水生 生 物

令4代

超越驯养繁殖许

证规定范围

一般

驯养繁殖国家 级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处一千五百元

千元 罚款，并处没

收水生 生 物

较

驯养繁殖国家一级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处 千元

千五百元 罚款，并处没

收水生 生 物 吊销驯养繁

殖许 证

令4令

非法出售 收购

输 携带国

家 保 的或

者地方 保

的水生 生 物

或者 产品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施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 生 物保 法律 法

规，出售 收购 输 携带国家 保

的或者地方 保 的水生 生 物或者

产品的，由工商 管理部门或者 授权的

渔业 管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

并处相当于实物 值十倍 的罚款

较轻

出售 收购 输

携带地方 保 的

水生 生 物或者

产品

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相

当于实物 值 倍 的罚款

一般

出售 收购 输

携带国家 级保 的

水生 生 物或者

产品

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相

当于实物 值 至 倍罚款

较

出售 收购 输

携带国家一级保 的

水生 生 物或者

产品

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相

当于实物 值 至十倍罚款

令 中 人民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较轻

倒 转让驯养繁殖

许 证令张

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处

千元 罚款

第 53 页，共 79 页



令4以

伪 倒 转

让驯养繁殖许

证的吊销证

中 人民

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中

人民共和国

水生 生

物保 实施

条例

令 中 人民共和国 生 物保 法

第 十七条 伪 倒 转让特许猎捕证

狩猎证 驯养繁殖许 证或者允许进出口

证明书的，由 生 物 管部门或者工

商 管理部门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罚款

以 中 人民共和国水生 生 物保 实

施条例

第 十九条 伪 倒 转让驯养繁殖许

证，依照 生 物保 法 第 十七条

的规定处 罚款的，罚款幅度 五千元

伪 倒 转让特许捕捉证或者允许进

出口证明书，依照 生 物保 法 第

十七条的规定处 罚款的，罚款幅度 五万

元

一般

伪 驯养繁殖许 证

令张，倒 转让驯

养繁殖许 证以张

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处

千元 千元 的罚款

较

伪 驯养繁殖许 证

以张 ，倒 转

让驯养繁殖许 证3

张

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令43

伪 倒 转

让特许捕捉证或

者允许进出口证

明书的吊销证

较轻

倒 转让特许捕捉

证或者允许进出口证

明书令张

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处

万元 罚款

一般

伪 特许捕捉证或者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令

张，倒 转让特许

捕捉证或者允许进出

口证明书以张

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伪 特许捕捉证或者

允许进出口证明书以

张 ，倒 转让

特许捕捉证或者允许

进出口证明书3张

吊销证 ，没收违法所得，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较轻 没 捕获物 处 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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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44

非法猎捕省

保 生 物的

广东省

生 物保

管理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猎捕省

保 生 物的，由县级 保 生

物 管部门没收猎捕工 ， 猎获物

的，没收猎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

十万元 罚款 没 猎获物的，处

千元 罚款

一般

非法捕杀省 保

水生 生 物令

值 足令万元

没收猎捕工 ，没收猎获物和

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 五

万元 罚款

较

非法捕杀省 保

水生 生 物以

或 值令万元

没收猎捕工 ，没收猎获物和

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 十

万元 罚款

令45

非法 工国家和

省 保 生

物及 产品

广东省

生 物保

管理条例

第 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非法 工国

家和省 保 生 物及 产品的，由县

级 保 生 物 管部门或者工商

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 十万元 罚款

明知是非法 工的国家 保 生 物或

者 产品而食用的，处 一千元 一万元

罚款

较轻

非法 工省 保

水生 生 物及 产

品

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处一万

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非法 工国家 级保

水生 生 物及

产品

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非法 工国家一级保

水生 生 物及

产品

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46

明知是非法 工

的国家 保

生 物或者

产品而食用

较轻

食用省级 保 水

生 生 物或者 产

品

处一千元 千元 罚款

一般

食用国家 级保 水

生 生 物或者 产

品

处 千元 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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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而食用

较

食用国家一级保 水

生 生 物或者 产

品

处 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47

非法捕杀 捕

宰杀 收购

出售 工

利用 储存

输 携带国家和

省 保 生

物及 产品提

供工 或者场所

的

广东省

生 物保

管理条例

第 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非法捕杀

捕 宰杀 收购 出售 工 利用

储存 输 携带国家和省 保 生

物及 产品提供工 或者场所的，由县级

保 生 物 管部门或者工商

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一万元

十万元 罚款

较轻

案 生 物 省

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

万元 元罚款

一般

案 生 物 国家

级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案 生 物 国家

一级保 水生 生

物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48

非法 营利用

生 物或者 产

品的

广东省

生 物保

管理条例

第 十 条 非法 营利用 生 物或者

产品的，除依法予 处罚外，还必须按照国

家和省规定的 生 物资源保 管理费收费

标准的 倍补缴 生 物资源保 管理费

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 生 物

资源保 管理费收费标准的

倍补缴 生 物资源保 管理

费

令49

拒 接 渔业

管部门的 督检

查，或者在接

督检查时 虚

作假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

染防治法

第七十条 拒绝 境保 管部门或者 他

依照本法规定 使 督管理权的部门的 督

检查，或者在接 督检查时 虚作假的，

由县级 人民 府 境保 管部门或者

他依照本法规定 使 督管理权的部门

改 ，处一万元 十万元 的罚款

较轻

接 督检查时 虚

作假

改 ，处一万元 万

元 罚款

一般 拒绝接 督检查

改 ，处 万元 万

元 罚款

较

较大社会影响或

他 情节

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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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5代

渔业船舶未配置

相 的防 染设

备和器材，或者

未 合法 效

的防 水域 境

染的证书 文

书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

染防治法

第七十九条 第一款 船舶未配置相 的防

染设备和器材，或者未 合法 效的防

水域 境 染的证书 文书的，由海 管

理机构 渔业 管部门按照职 分工 限

期改 ，处 千元 万元 的罚款

逾期 改 的， 船舶临时停航

一般

船舶配备相 防 染

设备和器材 全

合法 效的防 水

域 境 染的证书

文书 齐

限期改 ，处 千元

一万元 罚款 逾期 改

的， 船舶临时停航

较

船舶未配备相 防

染设备和器材 未

合法 效的防 水

域 境 染的证书

文书

限期改 ，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逾期 改

的， 船舶临时停航

令5令

渔业船舶进

及 染物排 的

作业，未遵 操

作规程或者未在

相 的记录簿

如实记载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

染防治法

第七十九条 第 款 船舶进 及 染物排

的作业，未遵 操作规程或者未在相 的

记录簿 如实记载的，由海 管理机构 渔

业 管部门按照职 分工 改 ，处 千

元 万元 的罚款

一般

渔业船舶未遵 操作

规程

改 ，处 千元 一万

元 罚款

较

在相 的记载簿 记

载 真实或未记载的

改 ，处一万元 万

元 罚款

第 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 列 之一

的，由海 管理机构 渔业 管部门按照职

分工 停 违法 ，处 罚款

水 染的， 限期采 治理措施， 除

染 逾期 采 治理措施的，海 管理机构

渔业 管部门按照职 分工 指定 治

理能力的 治理，所需费用由船舶

一 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或者排 船

较轻

向 河 水 湖泊

地 水排

停 违法 ，处五千元

万元 罚款 水

染的， 限期采 治理措

施， 除 染 逾期 采 治

理措施的，渔业 管部门

指定 治理能力的 治

理，所需费用由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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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5以

向水体倾倒船舶

垃圾或者排 船

舶的 油 废油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

染防治法

一 向水体倾倒船舶垃圾或者排 船

舶的 油 废油的 未 作业地海

管理机构批准，船舶进 油 含油 水

染危害性 物 留物的接收作业，或者进

装载油类 染危害性 物船舱的清洗作

业，或者进 散装液体 染危害性 物的过

驳作业的 未 作业地海 管理机构

批准，进 船舶水 解 打 或者 他水

水 船舶施工作业的 四 未 作业

地渔业 管部门批准，在渔港水域进 渔业

船舶水 解的

前款第一项 第 项 第四项 之一

的，处五千元 五万元 的罚款 前

款第 项 的，处一万元 十万元

的罚款

一般

向风 胜 水体

要渔业水体和 他

特 济文化

值水体 及生活饮用

水水源 级保 内

水体排

停 违法 ，处 万元

四万元 罚款 水

染的， 限期采 治理措

施， 除 染 逾期 采 治

理措施的，渔业 管部门

指定 治理能力的 治

理，所需费用由船舶

较

向生活饮用水水源令

级保 内水体排

停 违法 ，处四万元

五万元 罚款 水

染的， 限期采 治理措

施， 除 染 逾期 采 治

理措施的，渔业 管部门

指定 治理能力的 治

理，所需费用由船舶

令53

非法在渔港水域

进 渔业船舶水

解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

染防治法

较轻 足3代总吨

停 违法 ，处五千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3代总吨 至 足

以代代总吨

停 违法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以代代总吨

停 违法 ，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第 十 条 企业 业 违反本法规定，

水 染 故的，由县级 人民 府

境保 管部门依照本条第 款的规定处

罚款， 限期采 治理措施， 除 染

按要求采 治理措施或者 备治理能力

的，由 境保 管部门指定 治理能力的

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一般

一般或者较大水

染 故

按照水 染 故 的直接

失的百分之 十计算罚款

直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

任人员处 一 度 本

得的收入百分之 十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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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54

企业 业

渔业 染 故

或者渔业船舶

水 染 故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水

染防治法

的，由 境保 管部门指定 治理能力的

治理，所需费用由违法者

大或者特大水 染 故的，

批准权的人民 府批准， 关闭 直

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直接 任人员

处 一 度 本 得的收入百分之五十

的罚款

一般或者较大水 染 故的，按照水

染 故 的直接 失的百分之 十计算

罚款 大或者特大水 染 故的，

按照水 染 故 的直接 失的百分之

十计算罚款

 渔业 染 故或者渔业船舶 水

染 故的，由渔业 管部门进 处罚 他

船舶 水 染 故的，由海 管理机构进

较

大或者特大水

染 故

按照水 染 故 的直接

失的百分之 十计算罚款

直接负 的 管人员和 他

任人员处 一 度 本

得的收入百分之 十 百分

之五十 罚款

未 批准的

境影响 告书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第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列情形之

一的， 督 船 染的 管部门除 限

期纠 外，还 据 情节，处 一万

元 十万元 的罚款

一 未 批准的 境影响 告书

表 ，擅自设置 船厂进 船的

发生 染 害 故， 向 督 船

染的 管部门 告 采 除或者控

染措施的

废油船未 洗舱 排 清舱和测爆

即 解的

较轻

船数 足5艘

船吨 足3代总吨

限期改 ，处 一万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船数 5艘

足令5艘或者 船吨

3代总吨 足以代代

总吨

限期改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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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55

境影响 告书

表 ，擅自设

置 船厂进

船的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即 解的

四 任意排 或者丢 染物

染的

未 批准的 境影响 告书 表 ，

擅自在第五条第 款所指的 域设置 船厂

并进 船的，除依据前款规定予 罚款

外，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由县级 人民

府 限期关闭或者搬迁
较

船数 令5艘

船吨 以代代总吨

，或者擅自在饮用

水源地 海水淡化

水 场 要的

渔业水域 海水浴场

风 胜 及

他需要特 保 的

域设置 船厂进

船

限期改 ，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56

发生 染 害

故， 向 督

船 染的 管部

门 告 采

除或者控

染措施的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较轻

渔业水域 染

故，或者一般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一万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较大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57

废油船未 洗舱

排 清舱和

测爆即 解的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较轻 足3代总吨

限期改 ，处 一万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3代总吨 至 足

以代代总吨

限期改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以代代总吨

限期改 ，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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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58

任意排 或者丢

染物

染的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较轻

渔业水域 染

故，或者一般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一万元

万元 罚款

一般

较大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59

拒绝或者阻挠

督 船 染的

管部门进 场

检查或者在被检

查时 虚作假的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第十 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列情形之

一的， 督 船 染的 管部门除 限

期纠 外，还 据 情节，给予警告

或者处 一万元 的罚款

一 拒绝或者阻挠 督 船 染的 管部

门进 场检查或者在被检查时 虚作假

的

未按规定要求配备和使用防 设施

设备和器材， 境 染的

发生 染 害 故，虽采 除或者

控 染措施，但 向 督 船 染的 管

部门 告的

四 船 关闭 搬迁 ，原厂址的

较轻

接 督检查时 虚

作假，未 危害

果， 认的

限期纠 ，给予警告

接 督检查时 虚

作假，未 危害

果，但未 认的

限期纠 ，处 千元

罚款

一般

未采 暴力手段拒绝

或阻挠 督检查，

未 危害 果或

良社会影响的

处 千元 五千元 罚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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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告的

四 船 关闭 搬迁 ，原厂址的

场清理 合格的

备注 督 船 染的 管部门釐第四条 

第 款 县级 人民 府的 境保 部门

中 人民共和国港 督 国家渔 渔港

督管理部门和 队 境保 部门，在 管

本条第一 第 第 第四款所确定水域

的 船 境保 工作时，简 野 督 船

染的 管部门量金

较

采 暴力手段拒绝或

阻挠 督检查的

虚作假 拒绝或阻挠

督检查 危

害 果或 良社会影

响的

限期纠 ，处 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6代

未按规定要求配

备和使用防 设

施 设备和器

材， 境

染的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较轻

渔业水域 染

故，或者一般船舶

染 故

限期纠 ，给予警告

一般

较大船舶 染

故

限期纠 ，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限期纠 ，处 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6令

发生 染 害

故，虽采 除

或者控 染措

施，但 向 督

船 染的 管

部门 告的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较轻

渔业水域 染

故，或者一般船舶

染 故

限期纠 ，给予警告

一般

较大船舶 染

故

限期纠 ，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限期纠 ，处 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6以

船 关闭

搬迁 ，原厂址

中 人民

共和国防

船 染

一般

在规定期限内未清理

完全

限期纠 ，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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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6以

搬迁 ，原厂址

的 场清理 合

格的

船 染

境管理条例

较

在规定期限内完全未

清理

限期纠 ，处 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令63

未采 相 措施

向海域排 冷废

水 热废水，

邻 渔业水域

水温超过相关标

准的 将海 养

殖生产 生活废

物 置海域，

或者未 无害化

处理排 含病原

体养殖废水的

广东省实施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法

第四十 条  列 之一的，由渔业

管部门 限期改 ， 并处 万

元 十万元 罚款  

一 违反本 法第 十九条第 款规定，

未采 相 措施向海域排 冷废水 热废

水， 邻 渔业水域水温超过相关标准

的  

违反本 法第 十条第 款规定，将

海 养殖生产 生活废 物 置海域，或者

未 无害化处理排 含病原体养殖废水的

较轻

及时采 补救措施，

未 渔业水域 染

故

限期改

一般

较大或一般性渔

业水域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渔业水域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64

排 禁 排 的

染物或者 他

物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第七十 条 违反本法 关规定， 列

之一的，由依照本法规定 使海洋 境

督管理权的部门 限期改 ，并处 罚

款 一 向海域排 本法禁 排 的 染

物或者 他物 的 按照本法规定

向海洋排 染物，或者超过标准排 染

物的 未 得海洋倾倒许 证，向海

洋倾倒废 物的 四 因发生 故或者

他突发性 ， 海洋 境 染 故，

立即采 处理措施的 前款第 一

项 之一的，处 万元 十万

元 的罚款 前款第 四 项

之一的，处 万元 十万元 的罚

款

较轻 未 染 故

限期改 ，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一般

渔业水域 染

故，或者一般或较大

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五万元

十万元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限期改 ，处十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65

按规定或者超

标排 染物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一般 按规定排 染物

限期改 ，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较 超标排 染物

限期改 ，处五万元

十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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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66

按照规定申

，甚至拒

染物排 关

项，或者在申

时 虚作假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 关规定， 列

之一的，由依照本法规定 使海洋 境

督管理权的部门予 警告，或者处 罚款

一 按照规定申 ，甚至拒 染物排

关 项，或者在申 时 虚作假的

发生 故或者 他突发性 按照

规定 告的 按照规定记录倾倒情

况，或者 按照规定提交倾倒 告的

四 拒 或者谎 船舶载 染危害性

物申 项的 前款第 一 项

之一的，处 万元 的罚款 前款

第 四 项 之一的，处五万元

的罚款

较轻

按照规定申 染

物排 关 项

予 警告

一般

申 染物排 关

项时 虚作假

处 一万元 罚款

较

拒绝申 染物排

关 项

处 一万元 万元 罚

款

令67

发生 故或者

他突发性

按照规定 告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较轻

渔业水域 染

故，或者一般船舶

染 故

处 万元 罚款

一般

较大船舶 染

故

处 万元 四万元 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处四万元 五万元 罚款

令68

拒 或者谎 船

舶载 染危害

性 物申 项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一般

谎 船舶载 染危

害性 物申 项

处 万元 罚款

较

拒 船舶载 染危

害性 物申 项

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令69

港口 码头 装

卸站及船舶未配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一般

港口 码头 装卸站

及船舶配备防 设施

器材 齐

处 万元 五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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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69

卸站及船舶未配

备防 设施 器

材的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第 十 条 违反本法规定， 列 之

一的，由依照本法规定 使海洋 境 督管

理权的部门予 警告，或者处 罚款

一 港口 码头 装卸站及船舶未配备防

设施 器材的 船舶未 防 证

书 防 文书，或者 按照规定记载排 记

录的 水 和港 水域 船 旧

船改装 打 和 他水 水 施工作业，

海洋 境 染 害的 四 船舶载

的 物 备防 条 的

前款第 一 四 项 之一的，处

万元 十万元 的罚款 前款第

项 的，处 万元 的罚款

前款第 项 的，处五万元 十

万元 的罚款

较

港口 码头 装卸站

及船舶未配备防 设

施 器材

处五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7代

船舶未 防

证书 防 文

书，或者 按照

规定记载排 记

录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一般

船舶 按照规定记载

排 记录

处一万元 罚款

较

船舶未 防 证书

防 文书

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令7令

水 和港

水域 船 旧船

改装 打 和

他水 水 施

工作业， 海

洋 境 染 害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较轻 未 船舶 染 故 处五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一般

一般或者较大船

舶 染 故

处十万元 十五万元 罚

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处十五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7以

船舶载 的 物

备防

条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海洋

境保 法

较轻 未 船舶 染 故 警告

一般

一般或者较大船

舶 染 故

处 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较

大或者特别

大船舶 染 故

处五万元 十万元 罚款

令73

无线电 (站)没

得无线电

执照投入使用的

广东省无

线电管理条

第五十 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七条规定，

无线电 (站)没 得无线电 执照投入使

用的，由无线电 管部门 限期改 逾

期 改 的，处五千元 一万元 罚款

伪 转让 出租或者出借无线电

执照的，由无线电 管部门处一万元

一般 未 危害 果的

限期改 逾期 改

的，处五千元 千元

罚款

较 危害 果的

限期改 逾期 改

的，处 千元 一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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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74

伪 转

让 出租或者出

借无线电 执照

的

线电管理条

例

执照的，由无线电 管部门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渔业船舶违反本条例第 十七条规定的，由

渔业 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 第 款规定

处罚

较轻 出借 处一万元罚款

一般 转让 出租 处一万元 万元 罚款

较 伪 处 万元 万元 罚款

令75

渔业船舶 的

式无线电

(站)，使用未

国家无线电管理

机构型 准或

者未标明 型

准 码的无线

电发射设备的

广东省无

线电管理条

例

第五十 条 违反本条例第 十 条第一款

规定，使用未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

准或者未标明 型 准 码的无线电发射

设备的，由无线电 管部门予 查封或者没

收设备，没收非法所得，并 处一千元

五千元 罚款  

渔业船舶 的 式无线电 (站)，使用

未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 准或者未标

明 型 准 码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由

渔业 管部门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予 处罚

 

销售未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型 准

的或者未标明 型 准 码的无线电发射

设备的，由工商 管理部门依照本条第一

款规定予 处罚

较轻 未 危害 果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

所得

一般

使用未标明型 准

码的无线电发射设

备，无线电 站

率 足5代上，

危害 果的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

所得，处一千元 千元

罚款

较

使用未 国家无线电

管理机构型 准的

无线电发射设备，无

线电 站 率

5代上 ， 危害

果的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

所得，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令76

擅自设置 使用

无线电 站

的

无线电管

理处罚规定

第 条 未 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国家无线

电管理机构委托或者授权的机构批准，擅自

设置 使用无线电 站 的，给予查封或

者没收设备， 并处五千元 的罚款或

者吊销 电 执照

违反无线电 站 设置使用管理规定，

列 之一的，给予警告， 并处一千

较轻 未 危害 果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

一般

危害 果的，无

线电 站 率

足5代上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处一千元

五千元 罚款 得

电 执照的，吊销电 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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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之一的，给予警告， 并处一千

元 的罚款 情节 的，予 查封或者

没收设备， 并处五千元 罚款

一 无线电 站 虽 无线电管理机构

批准设置 使用，但是未在规定时间内领

中 人民共和国无线电 执照的

无线电 站 设置 使用手续 全

或者 失效， 督促，超过规定时限 未

理 式手续的

船舶 机车 航空器 式电 未按

照规定领 中 人民共和国无线电 执照或

者未到无线电管理机构注 登记的

四 业余无线电 未按照规定 理设

批手续或者手续 全的

五 违反电 管理规定，编 使用

电 的

违反电 执照管理规定，转借 涂改

伪 电 执照或者使用作废电 执照的

七 紧急情况 用未 批准的电 ，未

及时 告的

无线电 停用或者撤销 ，未在规定

时间内 理 关手续的

较

危害 果的，无

线电 站 率

5代上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处 千元

五千元 罚款 得

电 执照的，吊销电 执照

令77

未按照规定领

中 人民共和国

无线电 执照或

者未到无线电管

理机构注 登记

的

无线电管

理处罚规定

较轻

任意一种违法

的

给予警告

一般

任意 种违法

的

给予警告，处五百元 罚款

较

中任意 种

违法 的

给予罚款，处五百元 一千

元 罚款

情节 的，查封或者没收设

备，处一千元 至五千元

罚款

第七条 研 生产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

备， 列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一千

元 的罚款 屡教 改，影响 的，予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所得，

并处一千元 五千元 的罚款

一 研 无线电发射设备，未 国家无线

电管理机构 准的

研 无线电发射设备过程中未按批准

文 执 ，超出文 规定的范围或者规定时

较轻

任意一种违法

的

给予警告

一般

任意 种违法

的

处五百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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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78

研 生产 进

口渔业无线电发

射设备违反相关

规定的

无线电管

理处罚规定

文 执 ，超出文 规定的范围或者规定时

限的

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未 国家无线

电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备案

的

四 所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的工作频率

频段和 关 术指标 符合无线电管理规定

的

五 研 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时，未能

效抑 电波发射 进 实效发射试验时，

未 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或者地方无线电管

理机构批准的

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未 国家无

线电管理机构或者省 自治 直辖 无线

电管理机构 准的

七 所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频率 频

段和 关 术指标 符合国家 关无线电管

理规定的

较

中任意 种

违法 的

处五百元 一千元 罚款

屡教 改，影响 的，予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

所得， 并处一千元 五

千元 的罚款

第 条 扰合法的无线电业 ， 列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一千元 的罚

款 情节 ，故意 扰合法的无线电业

， 大通信 故的，予 查封或者没

收设备， 并处一千元 五千元 的

罚款，吊销电 执照

一 设置 使用的无线电设备 符合无线

电管理 术标准及 关规定， 无线电业

较轻

任意一种违法

的

给予警告

一般

任意 种违法

的

处五百元 罚款

较

中任意 种

违法 的

处五百元 一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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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79

扰合法的无线

电业 的

无线电管

理处罚规定

电管理 术标准及 关规定， 无线电业

产生 害 扰的

自 改 无线电 定工作项目，

他无线电业 产生 害 扰的

因操作人员渎职 失职或者 术操作

故， 他无线电业 害 扰的

四 使用 合标准的工业 科 疗设

备及 他非无线电设备， 无线电业 产生

害 扰的

五 设置 使用 能产生 害 扰的各类

非无线电设施，未征求城 规 部门和当地

无线电管理机构 意的

非无线电设备无线电 站 产生

害 扰， 无线电管理机构指出 ， 采

措施予 除的

七 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航空

器 船舶 全航 危险， 指出 ，

停 使用的

擅自 标准通信范围 外的 它电

站 进 通信，影响他 工作的

情节 ，故意 扰合法的无

线电业 ， 大通信

故，予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

处一千元 五千元 的罚

款，吊销电 执照

令8代

意 更 定项

目，发 接收

工作无关信

的

无线电管

理处罚规定

第九条 意 更 定项目，发 接收 工作

无关的信 ， 列 之一的，给予警告或者

一千元 的罚款 情节 ， 果

的，予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所得，

并处一千元 五千元 罚款，吊销电 执

照

一 擅自 更频率 址 服 范围

工作时间 通信 象 天线参数 发射 率等

的

较轻 中任意一种情形 给予警告

一般 中任意 种情形 处五百元 罚款

较

中任意 种

情形

处五百元 一千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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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的

擅自转借 转让电 或者允许他人使用供

自 使用的频率 的

发射 接收 工作无关的信 的

四 擅自更换发射设备 工作方式的

五 更 定项目的 他 的

情节 ， 果的，

查封或者没收设备，没收非法

所得， 并处一千元 五

千元 罚款，吊销电 执照

令8令

违反 关频率管

理规定的

无线电管

理处罚规定

第十条 违反 关频率管理的规定， 列

第 一 至第 五 项 之一的，给予警

告或者一千元 罚款， 列第 项

第 七 项 之一的，予 查封或者没

收 设备，没收非法所得， 并处一千元

五千元 的罚款，吊销 电 执照

一 使用频率超过 准的带宽，影响他

工作的

拒 执 商 作出的调整或者收

回频率决定的

参 规定的无线电设备检测的

四 使用频率期满， 理续用手续的

五 按照规定缴 频率占用费的

转让 出租或者 相出租频率的

七 擅自使用未 批准的频率的

较轻

第 一 至第

五 项中任意一种

情形

给予警告

一般

第 一 至第

五 项中任意 种

情形

处五百元 罚款

第 一 至第

五 项中任意 种

情形

处五百元 一千元 罚款

较

第 至第

七 项中任意一种

情形

查封或者没收 设备，没收非

法所得，处一千元 千元

的罚款

时 备第 项

第 七 项情形

查封或者没收 设备，没收非

法所得，处 千元 五千元

的罚款，吊销 电 执照

令8以

坏航标或 他

航 导航标志

和设施，或

述标志 设施

失效 移 流

失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港航 督

处罚规定

第 十条 坏航标或 他 航 导航标

志和设施，或 述标志 设施失效 移

流失的船舶或人员， 照 赔

偿，并 任船舶或 任人员处5代代元

令代代代元 罚款金

较轻

坏航标或 他 航

导航标志和设施，

或 述标志 设

施失效 移 流失

照 赔偿，并 任船

舶或 任人员处5代代元 8代代

元 罚款

一般

坏航标或 他 航

导航标志和设施，

或 述标志 设

施失效 移 流失

照 赔偿，并 任船

舶或 任人员处8代代元 令代代代

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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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83

欺骗 贿赂等

当手段 得

渔业船员证书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条 违反本 法规定， 欺骗 贿赂

等 当手段 得渔业船员证书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撤销 关证书， 并处

以代代代元 令万元 罚款， 内

理申请人渔业船员证书申请

较轻

欺骗 贿赂等

当手段 得渔业船员

证书令本的

撤销 关证书， 并处以代代代元

5代代代 罚款

一般

欺骗 贿赂等

当手段 得渔业船员

证书以本的

撤销 关证书， 并处5代代代元

8代代代元 罚款

较

欺骗 贿赂等

当手段 得渔业船员

证书3本 的

撤销 关证书， 并处8代代代元

令万元 罚款

令84

伪 转

让渔业船员证书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一条 伪 转让渔业船员证

书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收缴 关证

书，并处以代代代元 5万元 罚款 违

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构 犯罪的，依

法追究 任

一般 转让渔业船员证书

收缴 关证书，并处以代代代元

3万元 罚款 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较

伪 渔业船员

证书

收缴 关证书，并处3万元

5万元 罚款 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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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85

渔业船员违反

列履职规定的

携带 效的渔业

船员证书 遵

法律法规和 全

生产管理规定，

遵 渔业生产作

业及防治船舶

染操作规程 执

渔业船舶 的

管理 度 值班

规定 服 船长

及 级职 船员

在 职权范围内

发 的 参

渔业船舶 急

训 演 ，落

实各项 急预防

措施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 条 渔业船员违反本 法第 十一

条第一项至第五项的规定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予 警告 情节 的，处以代代

元 以代代代元 罚款

第 十一条渔业船员在船工作期间， 当履

职

一 携带 效的渔业船员证书

遵 法律法规和 全生产管理规定，

遵 渔业生产作业及防治船舶 染操作规

程

执 渔业船舶 的管理 度 值班规

定

四 服 船长及 级职 船员在 职权范

围内发 的

五 参 渔业船舶 急训 演 ，落实

各项 急预防措施

  ......

一般

渔业船员未携带 效

的渔业船员证书

遵 法律法规和 全

生产管理规定， 遵

渔业生产作业及防

治船舶 染操作规

程 执 渔业船舶

的管理 度 值班

规定 服 船长及

级职 船员在 职

权范围内发 的

参 渔业船舶

急训 演 ，落

实各项 急预防措施

警告

情节 的，处以代代元 以代代代

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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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86

渔业船员违反本

法第 十一条

第 项至第九项

和第 十 条规

定情形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 条 渔业船员违反本 法第 十一

条第 项至第九项和第 十 条规定的，由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处令代代代元 以万元

罚款 情节 的，并 暂扣渔业船员

证书6个 以 情节特别 的，

并 吊销渔业船员证书 第 十一条渔业船

员在船工作期间， 当履 职    

......

及时 告发 的险情 故或者影响

航 作业 全的情况

七 在 危及自身 全的情况 ，

力救 遇险人员

得利用渔业船舶私载 超载人员和

物， 得携带违禁物品

九 得在生产航次中辞职或者擅自离职

第 十 条渔业船员在船舶航 作业

泊时 当按照规定值班 值班船员 当履

职

一 熟悉并掌握船舶的航 作业 境

航 导航设施设备的配备和使用 船舶的

操控性能 本船及邻 船舶使用的渔 特

性， 时 查船舶的航向 船 船 及作

业状态

按照 关的船舶避碰规则 及航

作业 境要求保 值班瞭望，并及时采 预

防船舶碰撞和 染的相 措施

如实填写 关船舶法定文书

较轻

任意一种违法

的

处令代代代元 8代代代元 罚款

一般

任意 种违法

的

处8代代代元 令万5千元 罚

款

较

中任意 种

违法 的

处令万5千元 以万元 罚款

情节 的，并 暂扣渔业船

员证书6个 以 情

节特别 的，并 吊销渔业

船员证书

第 73 页，共 79 页



令87

渔业船舶的船长

违反本 法第

十 条规定情形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四条 渔业船舶的船长违反本 法第 十 条

规定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处以代代代元 以万

元 罚款 情节 的，并 暂扣渔业船舶船长职

船员证书6个 以 情节特别 的，并

吊销渔业船舶船长职 船员证书

第 十 条船长是渔业 全生产的直接 任人，在

织开展渔业生产 保障水 人身 产 全 防治渔

业船舶 染水域和处置突发 方面， 独立决定

权，并履 职

一 确保渔业船舶和船员携带符合法定要求的证书

文书 及 关航 资料 确保渔业船舶和船

员在开航时处于 航 任状态，保证渔业船舶符合

最 配员标准，保证渔业船舶的 常值班 服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依据职 渔港水域交通

全和渔业生产秩序的管理，执 关水 交通 全

渔业资源养 和防治船舶 染等规定 四 确保渔

业船舶依法进 渔业生产， 确合法使用渔 渔法，

在船人员遵 相关资源养 法律法规，按规定填写渔

日志，并按规定开启和使用 全通导设备 五

在渔业船员证书内如实记载渔业船员的服 资历和任

职表 按规定申请 理渔业船舶进出港签证

手续 七 发生水 全交通 故 染 故

外 海登临和港口国检查时， 当立即向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告，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书面

告 全力保障在船人员 全，发生水 全

故危及船 人员或 产 全时， 当 织船员 力

施救 九 船时，船长 当最 离船，并 力抢

救渔 日志 轮机日志 油类记录簿等文 和物品

十 在 危及自身船舶和人员 全的情况 ，

力履 水 救 义

较轻

任意一种违法

的

处令代代代元 8代代代元 罚款

一般

任意 种违法

的

处8代代代元 令万5千元 罚

款

较

中任意 种

违法 的

处令万5千元 以万元 罚款

情节 的，并 暂扣渔业船

舶船长职 船员证书6个

以 情节特别 的，并

吊销渔业船舶船长职 船员

证书

中 人民 第四十五条 渔业船员因违规 任 故

较轻 一般 任 故

暂扣渔业船员证书6个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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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88

渔业船员因违规

任 故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五条 渔业船员因违规 任 故

的，暂扣渔业船员证书6个 以

情节 的，吊销渔业船员证书 构 犯罪

的，依法追究 任

一般 大 任 故

暂扣渔业船员证书令 令8个

较 特大 任 故

暂扣渔业船员证书令8个 以

情节 的，吊销渔业船员证

令89

渔业船舶所 人

或 营人未按规

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或招用未

得本 法规定

证 的人员在渔

业船舶 工作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七条 渔业船舶所 人或 营人

列 之一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改 拒 改 的，处5代代代元 5万元

罚款

一 未按规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或招用

未 得本 法规定证 的人员在渔业船舶

工作的

渔业船员在渔业船舶 生活和工作的

场所 符合相关要求的

渔业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予救 的

较轻

未按规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令人，或招用

未 得本 法规定证

的人员在渔业船舶

工作令人，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改 而拒 改 的

处5代代代元 令万元 罚款

一般

未按规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以人，或招用

未 得本 法规定证

的人员在渔业船舶

工作以人，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改 而拒 改 的

处令万元 3万元 罚款

较

未按规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3人 ，或

招用未 得本 法规

定证 的人员在渔业

船舶 工作3人

，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 改 而

拒 改 的

处3万元 5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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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9代

渔业船员在渔业

船舶 生活和工

作的场所 符合

相关要求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七条 渔业船舶所 人或 营人

列 之一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改 拒 改 的，处5代代代元 5万元

罚款

一 未按规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或招用

未 得本 法规定证 的人员在渔业船舶

工作的

渔业船员在渔业船舶 生活和工作的

场所 符合相关要求的

渔业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予救 的

较轻

渔业船员令人在渔业

船舶 生活和工作的

场所 符合相关要

求，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 改 而

拒 改 的

处5代代代元 令万元 罚款

一般

渔业船员以人在渔业

船舶 生活和工作的

场所 符合相关要

求，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 改 而

拒 改 的

处令万元 3万元 罚款

较

渔业船员3人 在

渔业船舶 生活和工

作的场所 符合相关

要求， 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改

而拒 改 的

处3万元 5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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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9令

渔业船员在船工

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

予救 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七条 渔业船舶所 人或 营人

列 之一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

改 拒 改 的，处5代代代元 5万元

罚款

一 未按规定配齐渔业职 船员，或招用

未 得本 法规定证 的人员在渔业船舶

工作的

渔业船员在渔业船舶 生活和工作的

场所 符合相关要求的

渔业船员在船工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予救 的

较轻

渔业船员令人在船工

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予救

，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 改 而

拒 改 的

处5代代代元 令万元 罚款

一般

渔业船员以人在船工

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予救

，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 改 而

拒 改 的

处令万元 3万元 罚款

较

渔业船员3人 在

船工作期间患病或者

伤，未及时给予救

， 渔 渔港 督

管理机构 改 而

拒 改 的

处3万元 5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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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9以

渔业船员 训机

构 备规定条

开展渔业船员

训的 未按规

定的渔业船员考

试大 内容要求

进 训的 未

按规定出 训

证明的 出 虚

假 训证明的

中 人民

共和国渔业

船员管理

法

第四十 条 渔业船员 训机构 列情形

之一的，由渔 渔港 督管理机构给予警

告， 改 拒 改 或者 次出 类

违法 的， 处以万元 5万元 罚

款

一 备规定条 开展渔业船员 训

的

未按规定的渔业船员考试大 内容要

求进 训的

未按规定出 训证明的

四 出 虚假 训证明的

一般

渔业船员 训机构

列情形之一的

一 备规定条

开展渔业船员 训

的 未按规定

的渔业船员考试大

内容要求进 训

的 未按规定

出 训证明的

四 出 虚假 训

证明的

警告， 改

较

渔业船员 训机构

列情形之一的，

渔 渔港 督管理机

构 改 而拒 改

或者 次出 类

违法 的 一

备规定条 开展

渔业船员 训的

未按规定的渔

业船员考试大 内容

要求进 训的;

未按规定出

训证明的

四 出 虚假 训

证明的

处以万元 5万元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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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渔业水域 染 故调查处理程序规定 第五条 地 县 管机构依法管辖 督管理范围内的较大及一般性渔业水域 染 故  

      省 自治 直辖 管机构依法管辖 督管理范围内直接 济 失额在百万元 的 大渔业水域 染 故  

      中 人民共和国渔 渔港 督管理局管辖或指定省级 管机构处理直接 济 失额在千万元 的特大渔业水域 染 故和 外渔业水域 染 故

     防治船舶 染海洋 境管理条例 第 十 条 船舶 染 故分 等级

    一 特别 大船舶 染 故，是指船舶溢油令代代代吨 ，或者 直接 济 失以亿元 的船舶 染 故

    大船舶 染 故，是指船舶溢油5代代吨 足令代代代吨，或者 直接 济 失令亿元 足以亿元的船舶 染 故

    较大船舶 染 故，是指船舶溢油令代代吨 足5代代吨，或者 直接 济 失5代代代万元 足令亿元的船舶 染 故

    四 一般船舶 染 故，是指船舶溢油 足令代代吨，或者 直接 济 失 足5代代代万元的船舶 染 故

    当 人如 总则中规定的 他 轻处罚的情节， 按照 处罚标准降 一个档次 罚，如 是最 档次的，则 罚款数额 得高于最 档次的中间线

    当 人如 总则中规定的 他 处罚的情节， 按照 处罚标准 升一个档次 罚，如 是最高档次的，则 罚款数额 得 于最高档次的中间线

    当 人如既 处罚的情形，又 时 轻处罚的情形，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综合考 ，确定 处罚的种类和幅度

    本标准中所 野 量 野 量包含本数，野超过量野 足量 包含本数

    本表职权依据所列 用法律 法规 规章及相关文 的全 条款及内容 国家 省 的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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